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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 景 ： 跆 拳 道 是 世 界 最 受 歡 迎 的 運 動 之 一 ， 而 跆 拳 道 技 術 有

8 0 %與 踢 擊 的 技 術 有 關 。 其 中 側 踢 是 用 來 攻 擊 和 得 分 的 最 重
要 的 動 作 之 一 ， 每 一 個 踢 擊 動 作 皆 與 髖 關 節 的 伸 屈 動 作 所 造

成 的 內 收 肌 與 外 展 肌 肌 力 有 關 。 目 標 ： 本 研 究 主 要 著 重 於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臀 髖 節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與 比 率 相 關 。

方 法 ：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共 1 5 位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跆 拳 道

隊 男 子 選 手 （ 年 齡 1 9 . 2 7 ± 0 . 9 6 歲 ； 身 高 1 7 6 . 6 7 ± 5 . 8 8 公 分 ；
體 重 6 8 . 2 7 ± 1 0 . 8 2 公 斤 ）和 1 7 位 體 育 系 學 生（ 年 齡 2 0 . 1 5 ± 0 . 4 9
歲；身 高 1 7 2 . 0 5 ± 5 . 4 0 公 分；體 重 6 8 . 7 5 ± 5 . 2 5 公 斤 ），以 等 速
機 (  B i o d e x  ) 4 5 ° / s 和 1 2 0 ° / s 重 複 5 次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 統 計 方
法 ： 以 配 對 t 檢 定 與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各 組 之 差 異 與 組 間 之
差 異。結 果：跆 拳 道 選 手 之 外 展 肌 群 慣 用 與 非 慣 用 側 於 P T B W  
( F = 6 . 8 9 ;  F = 7 . 3 2 ,  p < . 0 5  )與 T W B W ( F = 6 4 . 6 4 ; F = 7 6 . 2 5 ,  p < . 0 0 1 )
於 4 5 ° / s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1 2 0 ° / s 時 之 P T B W ( F = 5 . 3 6 ;  
F = 5 . 8 3 ,  p < . 0 5  )與 T W B W ( F = 5 6 . 5 7 ; F = 4 6 . 2 6 ,  p < . 0 0 1 )也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p < . 0 5 )； 對 於 內 收 肌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於 4 5 ° / s 之
P T B W ( F = 5 . 9 8 ,  p < . 0 5 ;  F = 7 . 2 9  p < . 0 0 1 ) 和 T W B W ( F = 3 3 . 4 2 ,  
p < . 0 5 ;  F = 3 1 . 9 3 ,  p < . 0 0 1 )與 1 2 0 ° / s 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P T B W  ( F = 5 . 3 6 ,  p < . 0 5 ;  F = 7 . 2 9  p < . 0 0 1 )和 T W B W  ( F = 2 6 . 9 0 ,  
p < . 0 0 1 ;  F = 3 4 . 8 4 ,  p < . 0 0 1 )亦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研 究
結 果 跆 拳 道 選 手 於 4 5 ° / s 與 1 2 0 ° / s 均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結 論：
跆 拳 道 選 手 和 體 育 系 學 生 於 慣 用 與 非 慣 用 側 肌 力 之 差 異 可 能

源 來 自 專 項 運 動 訓 練 ； 二 者 內 收 肌 和 外 展 肌 的 肌 力 比 例 上 則

是 低 於 8 0 %（ 選 手 ： 6 2 . 7 2 %； 體 育 系 學 生 ： 6 7 . 6 6 %） 皆 未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即 便 如 此 ， 本 研 究 所 有 受 試 者 亦 未 有 任 何 受 傷

且 是 健 康 。  
 
關 鍵 字 ： 跆 拳 道 側 踢 、 內 收 肌 群 、 外 展 肌 群 、 等 速 肌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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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V E S T I G AT E  S I D E  K I C K  O F TA E K W O N D O  O F 
H I P A B D U C T O R S  A N D  A B D U C T O R S  S T R E N G T H  
O N  M A L E  TA E K W O N D O  P L AY E R S  

L i n ,  C h i e n -  C h i h  

A b s t r a c t  
B a c k g r o u n d :  Ta e k w o n d o  i s  t h e  m o s t  p o p u l a r  s p o r t s  i n  t h e  
w o r l d .  T h e r e  a r e  e i g h t y  p e r c e n t  o f  t a e k w o n d o  s k i l l  a r e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k i c k i n g  t e c h n i q u e s .  T h e  s i d e  k i c k  i s  a  o n e  o f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t  a c t i o n s  t o  i m p a c t  o n  t h e  h u m a n  b o d y  s o  a s  s c o r e .  
E a c h  s i g n a l  a c t i o n  o f  k i c k  w a s  r e l a t e d  t o  t h e  a b d u c t o r s  a n d  
a d d u c t o r s  s t r e n g t h  d u e  h i p  e x t e n s i o n  a n d  f l e x i o n .  
P u r p o s e :  S t u d y  w e r e  f o c u s  o n  t a e k w o n d o  p l a y e r ’ s  h i p  
a b d u c t o r s  a n d  a d d u c t o r s  s t r e n g t h  a n d  r a t i o  o f  
a b d u c t o r / a d d u c t o r s  s t r e n g t h .   
M e t h o d s :  F i f t e e n  N a t i o n a l  Ta i w a n  C o l l e g e  t e a m  o f  t a e k w o n d o  
m a l e  p l a y e r s  ( a g e ,  1 9 . 2 7  ±  0 . 9 6  y ;  h e i g h t ,  1 7 6 . 6 7  ±  5 . 8 8  c m ;  
w e i g h t ,  6 8 . 2 7  ±  1 0 . 8 2  k g )  a n d  s e v e n t e e n  s t u d e n t s  o f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 a g e ,  2 0 . 1 5  ±  0 . 4 9  y ;  h e i g h t ,  
1 7 2 . 0 5  ±  5 . 4 0  c m ;  w e i g h t ,  6 8 . 7 5  ±  5 . 2 5  k g )  p a r t i c i p a t e d  i n  
B i o d e x  i s o k i n e t i c  d y n a m o m e t e r  r a n d o m l y  t e s t e d  i n  4 5 ° a n d  
1 2 0 ° / s  f o r  5  r e p e t i t i o n s .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p a i r  t  t e s t  a n d  o n e - w a y  A N O VA u s e d  t o  
d e t e r m i n e  d i f f e r e n c e  b e t w e e n  t w o  g r o u p 、 d o m i n a n t 、
n o n d o m i n a n t 、 a b d u c t o r 、 a d d u c t o r  s t r e n g t h  a n d  r a t i o  o f  
s t r e n g t h .  
R e s u l t s :  T a e k w o n d o  p l a y e r ’ s  a b d u c t i o n  s t r e n g t h  d o m i n a n t  a n d  
n o n d o m i n a n t  P T B W ( F = 6 . 8 9 ;  F = 7 . 3 2 ,  p < . 0 5  )  a n d  
T W B W ( F = 6 4 . 6 4 ; F = 7 6 . 2 5 , p < . 0 0 1 )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4 5 ° / s  a n d  d o m i n a n t  a n d  n o n d o m i n a n t  P T B W ( F = 5 . 3 6 ;  F = 5 . 8 3 ,  
p < . 0 5  )  a n d  T W B W ( F = 5 6 . 5 7 ; F = 4 6 . 2 6 , p < . 0 0 1 )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1 2 0 ° / s ;  F o r  T a e k w o n d o  p l a y e r  a d d u c t i o n  
s t r e n g t h  d o m i n a n t  a n d  n o n  d o m i n a n t  P T B W ( F = 5 . 9 8 ,  p < . 0 5 ;  
F = 7 . 2 9  p < . 0 0 1 )  a n d  d o m i n a n t  a n d  n o n d o m i n a n t  
T W B W ( F = 3 3 . 4 2 ,  p < . 0 5 ;  F = 3 1 . 9 3 ,  p < . 0 0 1 )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4 5 ° / s  a n d  d o m i n a n t  P T B W ( F = 5 . 3 6 ,  p < . 0 5 ;  
F = 7 . 2 9  p < . 0 0 1 )  a n d   d o m i n a n t  a n d  n o n d o m i n a n t  
T W B W ( F = 2 6 . 9 0 ,  p < . 0 0 1 ;  F = 3 4 . 8 4 ,  p < . 0 0 1 )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1 2 0 ° / s  w e r e  s t r o n g e r  t h a n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  
T h e r e  w a s  n o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i n  r a t i o  o f  a d d u c t i o n  a n d  
a b d u c t i o n  s t r e n g t h .  
C o n c l u s i o n :  T h e  m a r g i n a l  d i f f e r e n c e  b e t w e e n  t h e  d o m i n a n t  
a n d  t h e  n o n d o m i n a n t  s i d e  f o r  t a e k w o n d o  p l a y e r  a n d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  m a y  c a u s e  b y  t a e k w o n d o  t r a i n i n g  s p e c i a l i z a t i o n .  T h e  
r a t i o  o f  a b d u c t i o n  a n d  a d d u c t i o n  s t r e n g t h  i n  t h i s  s t u d y  w a s  
l o w e r  t h a n  8 0 %  (  Ta e k w o n d o  p l a y e r s  6 2 . 7 2 %  a n d  c o l l e g e  
s t u d e n t s  6 7 . 6 6 % )  w i t h  n o  s i g n i f i c a n t  d i f f e r e n c e ,  e v e n  t h u s  a l l  
p a r t i c i p a n t  a r e  h e a l t h  a n d  w i t h o u t  i n j u r y  s t i l l .  
 
K e y w o r d s :  T a e k w o n d o  s i d e  k i c k ,  a d d u c t o r s ,  a b d u c t o r s ,  

i s o k i n e t i c  m u s c l e  s t r e n g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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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 章 旨 在 描 述 研 究 背 景 及 問 題 的 形 成 ， 共 分 為 七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 第 二 節 、 研 究 動 機 ； 第 三 節 、 研 究 目 的 ；

第 四 節、研 究 假 設；第 五 節、研 究 範 圍；第 六 節、研 究 限 制 ；

第 七 節 、 名 詞 解 釋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所 謂 ：「 前 人 種 樹 後 人 乘 涼 」 在 跆 拳 道 的 發 展 史 上 ， 由

一 些 我 們 敬 畏 的 先 進 前 輩 ， 極 力 的 推 動 跆 拳 道 發 展 ， 以 致 能

在 國 際 舞 台 上 發 光 發 熱 。 從 國 際 賽 會 第 一 屆 世 界 盃 就 有 豐 碩

的 成 績，這 應 拜 蔣 故 總 統 經 國 先 生 所 賜，渠 於 西 元 1 9 6 6 年 把

跆 拳 道 引 進 臺 灣 ， 最 初 為 國 軍 陸 戰 隊 的 重 要 搏 鬥 技 能 ， 並 命

名 為 莒 拳 道 ， 漸 漸 由 軍 中 的 戰 技 技 能 推 廣 延 續 至 民 間 (豫 人

譯， 1 9 9 5 )，此 後 更 名 為 跆 拳 道，期 間，培 育 出 許 多 優 秀 的 跆

拳 好 手，譬 如：黎 傳 杰（ 第 一 屆 亞 洲 盃 金 牌 ）、陳 峰 儒（ 第 一

屆 亞 洲 盃 金 牌 ）、王 源 昌（ 第 一 屆 世 界 盃 銅 牌 ）及 陳 秋 華（ 第

一 屆 世 界 盃 跆 拳 錦 標 賽 隊 長 ）等 人，目 前 均 為 國 內 最 高 九 段。

渠 等 人 是 1 9 6 6、 1 9 6 7 年 海 軍 陸 戰 隊 跆 拳 道 第 1、 2 期 學 員 ，

這 些 前 輩 於 退 役 後 ， 不 斷 於 民 間 開 班 授 徒 並 推 動 著 跆 拳 道 的

發 展。我 國 於 1 9 7 3 年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發 展 至 今 逾

3 0 餘 年，目 前 全 國 登 記 有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含 公 私 立 學 校 社 團 ）

約 7 7 4 家； 2 0 0 4 年 基 層 團 體 共 計 約 7 5 5 個，具 有 段 數 之 會 員

達 9 萬 多 人 ， 無 段 位 練 習 人 口 也 高 達 1 7 0 餘 萬 ， 創 下 運 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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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歷 史 最 高 （ 蔡 明 志 、 邱 共 鉦 ， 2 0 0 4） 。 發 展 迄 今 跆 拳 道 已

在 國 際 賽 事 舞 台 上 能 與 發 展 國 ─韓 國 及 其 他 國 家 同 為 執 牛 耳

之 地 位 。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是 世 界 最 高 等 級 運 動 會 ， 四 年 一 屆 ， 行

之 有 百 年 的 歷 史，其 時 代 與 背 景 均 有 著 不 同 的 意 義 !跆 拳 道 現

已 成 為 正 式 奧 運 種 類 之 一 ， 自 1 9 8 8 年 韓 國 漢 城 奧 運 與 1 9 9 2

年 西 班 牙 巴 塞 隆 納 列 為 奧 運 的 示 範 項 目 後 ， 國 內 長 久 以 來 的

努 力 並 有 計 畫 性 的 推 廣 已 獲 得 初 步 成 果；自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成 為 正 式 項 目 後 我 國 即 獲 得 二 面 銅 牌 ， 使 得 國 內 對 於 跆 拳 道

的 重 視 程 度 更 是 急 遽 上 升。在 2 0 0 4 年 雅 典 奧 運 賽 中 獲 得 二 金

一 銀 及 2 0 0 8 年 北 京 奧 運 賽 中 獲 得 二 銅 牌 的 佳 績 後，跆 拳 道 已

成 為 我 國 競 技 運 動 的 重 點 發 展 項 目 之 一 ， 也 為 臺 灣 跆 拳 道 競

技 發 展 寫 下 歷 史 的 新 頁（ 邱 共 鉦、蔡 明 志、陳 淑 貞、吳 燕 妮 ，

2 0 0 7； 鄭 家 銓 、 牟 鍾 福 、 吳 政 崎 ， 2 0 0 9） 。 因 此 賡 續 著 跆 拳

道 在 奧 運 賽 的 成 果 ， 國 內 運 動 學 者 及 各 教 練 無 不 積 極 鑽 研 及

培 育 更 優 秀 的 選 手 。  

目 前 有 鑑 於 運 動 人 口 數 目 每 況 愈 下 ， 未 來 是 否 更 加 惡

化 ， 則 有 賴 於 人 們 對 於 競 賽 運 動 之 喜 好 而 定 。 如 何 提 昇 個 人

喜 好 ， 則 與 在 該 項 運 動 中 自 我 成 就 感 有 關 ， 然 所 有 豐 碩 的 成

果 ， 均 源 自 於 辛 勤 的 努 力 ， 且 更 需 要 藉 助 運 動 科 學 來 研 究 提

昇 運 動 成 績 。 就 跆 拳 道 而 言 體 能 與 技 術 是 得 分 關 鍵 ， 對 於 國

內 無 段 位 的 1 7 0 萬 運 動 人 口 而 言 ， 如 何 提 昇 他 們 的 體 能 與 技

術 層 面 ， 不 僅 關 係 著 未 來 後 續 國 際 運 動 員 的 來 源 ， 更 是 傳 承

前 人 努 力 的 目 標 ， 期 盼 跆 拳 道 運 動 不 僅 是 運 動 專 業 者 獨 享 的

運 動 項 目 ， 更 是 休 閒 人 口 運 動 選 項 的 最 佳 首 選 。  

因 此 ， 本 研 究 藉 由 使 用 最 廣 泛 被 使 用 也 最 容 易 得 分 的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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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 動 作 之 大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進 行 研 究 探 討 ， 以 提 供 未

1 7 0 萬 跆 拳 道 休 閒 運 動 人 口 ， 藉 以 提 昇 技 能 技 術 為 努 力 的 目

標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安 於 現 狀 故 可 舒 適 一 時 ， 緬 懷 於 光 榮 的 過 去 固 可 陶 醉 片

刻 ， 但 無 任 何 動 物 可 永 遠 蜷 縮 於 甲 殼 之 內 ， 烏 龜 亦 得 不 時 探

出 頭 來 向 前 爬 行 ， 何 況 自 喻 為 高 等 動 物 的 人 類 (陳 定 雄 ，

1 9 9 9 )。運 動 競 技 場 上 所 追 求 的 就 是 至 高 完 美 的 運 動 境 界，但

其 過 程 必 須 是 公 平、公 正、公 開。跆 拳 道 自 2 0 0 0 年 雪 梨 奧 運

賽 會 成 為 正 式 項 目 之 後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不 時 的 修 訂 規 則 ，

目 的 不 謂 就 是 以 公 平 為 首 要 ， 也 期 待 比 賽 中 能 更 有 公 信 力 與

可 看 性 （ 毛 彥 明 、 陳 詩 欣 、 徐 台 閣 ， 2 0 0 7） 。  

比 賽 獲 得 勝 利 是 每 一 位 教 練 與 選 手 所 追 求 的 目 標，我 們

不 難 發 現 國 際 運 動 場 上 ， 無 不 全 力 以 赴 的 想 達 到 奪 取 金 牌 為

目 標。是 故，在 2 0 1 0 年 跆 拳 道 新 規 則 的 修 訂 下，將 會 改 變 原

本 以 守 為 攻 的 反 擊 動 作 ， 改 變 成 主 動 且 積 極 的 攻 擊 動 作 ， 攻

擊 頭 部 可 得 3 分 (轉 身 攻 擊 再 加 1 分 )這 使 得 技 術 動 作 提 高 了

不 少 ； 近 期 國 內 及 國 際 賽 事 因 加 入 電 子 護 具 的 使 用 後 ， 在 得

分 方 面 發 現 側 踢 (腳 底 貼 粘 感 應 材 質 )動 作 攻 擊 碰 觸 護 具 得 分

效 果 極 佳 ， 其 速 度 快 又 利 於 攻 擊 且 兼 具 防 守 的 策 略 ， 是 中 端

攻 擊 的 利 器 且 不 易 受 傷 ， 另 上 端 頭 部 攻 擊 3 分 ， 以 內 掛 、 外

掛 下 壓 為 頻 率 最 高；除 此 之 外，2010 年 新 修 訂 規 則 後 並 增 加

使 用 電 子 護 具 藉 以 提 高 裁 判 公 平 性 ， 利 用 感 應 器 測 出 衝 擊 力

量 ， 依 照 不 同 的 量 級 、 男 女 區 別 ， 依 照 受 力 點 強 度 而 自 動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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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1 0 )。 以 往 速 度 是 跆 拳 道 攻 擊 的

最 佳 得 分 方 式 ， 因 電 子 護 具 的 產 生 後 ， 必 需 藉 助 速 度 加 上 力

量，且 考 慮 到 踢 擊 屈 膝 抬 腿 時 角 度 須 大 於 4 5 度 以 上 腳 背 才 能

完 全 碰 擊 護 具 得 分 (周 桂 名 、 陳 維 智 、 蔡 明 昌 ， 2 0 1 0 )， 另 一

方 面 考 量，大 於 4 5 度 旋 踢 或 側 踢 渉 及 腿 肌 力 是 否 因 過 於 強 壯

而 無 法 跆 高 （ 柔 軟 度 ） 的 因 素 ， 若 無 法 提 昇 柔 軟 度 則 無 效 的

踢 擊 不 僅 浪 費 體 力 更 讓 對 手 有 機 反 擊 。 因 此 ， 跆 拳 道 是 一 門

高 深 的 學 問，在 攻 防 中 旋 踢、側 踢 為 何 是 最 快 且 最 容 易 得 分，

並 如 何 能 使 旋 踢 、 側 踢 、 內 （ 外 ） 掛 下 壓 產 生 最 大 效 益 ， 為

研 究 者 想 探 究 的 動 機 。 現 有 1 7 0 萬 休 閒 運 動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

意 味 著 有 1 7 0 萬 個 機 會 可 以 培 植 跆 拳 道 未 來 的 希 望 ， 如 何 在

技 術 層 面 提 昇 個 人 的 自 信 心 與 成 就 感 ， 側 踢 應 是 比 賽 攻 擊 容

易 且 有 效 得 分 的 方 法 ， 尤 其 難 度 較 其 他 踢 擊 容 易 （ S h i r l e y，

1 9 9 2） 。 本 研 究 有 效 攻 擊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肌 力 與 比 率

之 相 關 ， 以 突 破 選 才 耗 時 冗 長 ， 提 昇 運 動 員 成 就 感 ， 更 因 期

適 才 適 性 ， 提 供 運 動 員 適 合 自 己 的 技 術 遠 比 亂 槍 打 鳥 有 效 ，

且 減 少 於 無 效 的 攻 擊 所 產 生 體 力 無 謂 的 消 耗 。  

快 、 狠 、 準 是 武 術 獲 勝 的 構 成 主 要 條 件 ， 當 然 ， 跆 拳 道

競 賽 中 也 不 例 外 。 不 斷 的 以 運 動 力 學 （ 技 術 ） 、 運 動 生 理 學

（ 體 能 ） 、 運 動 心 理 學 （ 戰 術 ） 來 提 昇 運 動 表 現 ， 藉 此 ， 跆

拳 道 競 賽 中 得 分 要 素 以 時 間 、 距 離 、 角 度 為 研 究 方 向 ， 而 時

間 的 取 捨 中 又 有 三 個 時 間 差 ， 第 一 時 間 差 在 對 手 尚 未 出 腳 前

攻 擊 ， 第 二 時 間 差 以 對 手 出 腳 後 停 滯 在 空 中 ， 第 三 時 間 差 以

對 手 出 腳 攻 擊 後 落 腳 剎 那 。 本 研 究 意 在 探 討 因 跆 拳 道 競 賽 規

則 而 改 變 了 一 些 攻 擊 得 分 動 作 ， 這 些 動 作 的 核 心 肌 群 著 重 在

下 肢 ， 而 本 研 究 中 發 現 攻 擊 或 防 守 動 作 有 一 些 共 同 點 ， 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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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身 為 防 守 （ 提 供 自 己 區 域 的 擴 強 ） ， 並 以 前 腳 為 主 要 破 壞

性 攻 擊 ， 再 延 續 另 一 攻 擊 動 作 ， 經 研 究 以 了 解 下 肢 肌 群 以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重 要 。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實 驗 以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進 行 各 組 別 有 關 之 參 數 如 下 ：  

壹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二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貳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肆、比 較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為 ：  

壹 、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有 顯 著 差 異 。  

貳 、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有 顯 著 差 異 。  

參 、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有 顯 著 差 異 。  

肆 、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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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之 等 速 肌 力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對 象 為 1 9 - 2 3 歲 之 間 男 性 ， 身 份 為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跆 拳 道 代 表 隊 選 手 (簡 稱 ： 跆 拳 道 選 手 )及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系 學 生 (簡 稱 ： 體 育 系 學 生 )。 跆 拳 道 選 手

是 經 常 性 以 跆 拳 道 技 能 ： 拳 技 、 足 技 、 專 項 體 能 及 比 賽 為 主

要 訓 練 ； 體 育 系 學 生 則 是 以 ： 田 徑 、 球 類 、 水 上 等 多 項 運 動

為 主 要 接 觸 性 訓 練 。 對 於 二 者 均 屬 於 運 動 科 班 ， 然 因 跆 拳 道

訓 練 著 重 專 項 腿 部 肌 群 訓 練 效 果 ， 而 體 育 系 學 生 為 較 廣 泛 的

運 動 ，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二 者 之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作 為 研 究

範 圍 。  

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本 實 驗 之 研 究 限 制 為 ：  

壹 、 體 育 系 學 生 非 屬 於 跆 拳 道 專 長 ， 但 可 能 平 常 著 重 腿 部 肌

群 的 運 動 類 別 項 目 ， 諸 如 ： 跑 步 、 籃 球 、 足 球 、 手 球 …

等 ， 故 在 等 速 肌 力 測 速 機 上 所 產 生 的 數 據 可 能 會 相 當 接

近 。  

貳、跆 拳 道 選 手 訓 練 課 程 有 一 定 的 目 標 (休 養 期、調 適 期、強

化 期、比 賽 期 )，可 能 會 因 為 遇 休 養 期 而 造 成 實 驗 中 數 據

有 所 誤 差 。  

參 、 實 驗 以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為 測 試 ， 受 試 者 是 否 能 針

對 實 驗 要 求 ， 儘 其 全 力 測 試 則 非 研 究 者 可 以 撑 控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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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本 研 究 測 試 全 程 均 在 實 驗 室 進 行 ， 與 實 際 競 技 場 之 心 理

因 素 ， 非 實 驗 者 可 控 制 範 圍  

第 七 節   名 詞 解 釋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重 要 名 詞，就 其 概 念 及 操 作 型 定 義 加 以

解 釋 如 下 ：  

壹 、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  

一 、 跆 拳 道 選 手  

經 常 性 依 專 項 課 程 訂 定 每 週 一 至 週 五 ， 每 日 3 小 時 以

上 ， 以 拳 技 、 足 技 、 專 項 體 能 為 訓 練 及 比 賽 為 主 。  

二 、 體 育 系 學 生  

係 屬 於 非 專 項 運 動 員，訓 練 以 一 般 田 徑、球 類、水 上 …

等 多 項 運 動 類 別 為 主 要 訓 練 內 容 。  

貳 、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  

所 謂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 其 特 點 在 於 可 測 量 單 一 肌 群 之 功

能 ， 並 可 預 設 角 速 度  (  a n g u l a r  v e l o c i t y  )與 運 動 範 圍  (  r a n g e  

o f  m o t i o n  )  在 適 當 之 阻 力 下 進 行 肌 肉 測 試，而 測 試 結 果 可 提

供 最 大 力 矩  (  p e a k  t o r q u e  )、功  (  w o r k  )  功 率  ( p o w e r )  等 等

與 肌 肉 功 能 有 關 之 參 數 ， 其 中 最 大 力 矩 是 最 適 宜 代 表 等 速 肌

力 的 測 驗 參 數 ， 也 能 作 為 研 究 比 較 及 臨 床 醫 學 的 參 考 指 標

( S t o c k e r ,  N y l a n d  ＆  C a b o r n ,  1 9 9 6 )  

貳 、 跆 拳 道 踢 擊 動 作 ：  

跆 拳 道 的 踢 擊 基 本 動 作 類 別 有 ： 前 踢 、 旋 踢 、 側 踢 、 前

抬 下 壓 、 後 踢 、 後 旋 踢 等 六 種 ， 茲 分 析 如 下 ：  

一 、 前 踢  (  f r o n t  k i c k  )  ： 由 後 腳 或 前 腳 直 接 提 膝 收 小 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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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腳 掌 向 前 方 目 標 踢 擊 。 (高 銘 健 ， 2 0 1 0 )  

二 、 旋 踢  (  r o u n d h o u s e  k i c k  )  ： 雙 腳 成 前 後 開 立 ， 由 後 腳

蹬 地 向 前 提 膝 ， 小 腿 收 縮 成 夾 腳 立 姿 ， 支 撐 腳 以 髖 關

節 為 軸，由 後 腳 跟 向 前 旋 轉 帶 動 臀 部 (腳 踝 由 內 側 向 前

滑 動 )，再 以 膝 關 節 為 軸，小 腿 瞬 間 延 一 半 月 形 弧 度 彈

振 ， 帶 動 腳 背 向 目 標 踢 擊 。 (高 銘 健 ， 2 0 1 0 )  

三 、 側 踢  (  s i d e  k i c k  )  ： 由 後 腳 或 前 腳 直 接 提 膝 收 小 腿 ，

呈 側 抬 腿 狀 ， 同 時 身 體 轉 為 側 面 ， 以 腳 後 跟 向 側 方 目

標 踢 擊 。 (高 銘 健 ， 2 0 1 0 )  

四、下 壓  (  A x e  k i c k  )  含 內、外 掛：後 腳 延 頭 部 直 接 抬 起 ，

從 高 處 往 踢 擊 目 標 攻 擊 ， 所 完 成 之 動 作 稱 之 。 (高 銘

健 ， 2 0 1 0 )  

五 、 後 踢  (  b a c k  k i c k  )  ： 面 向 目 標 ， 背 轉 身 ， 攻 擊 腳 之 後

腳 跟 沿 著 支 撐 腳 與 目 標 所 形 成 攻 擊 線 ， 稱 之 。 (高 銘

健 ， 2 0 1 0 )  

六 、 後 旋 踢 （ h o o k  K i c k） ： 轉 身 以 近 平 行 地 面 的 弧 形 踢 出

的 攻 擊 動 作 ， 攻 擊 的 動 作 部 位 在 於 腳 跟 後 側 ， 亦 可 使

用 腳 底 ， 動 作 的 方 向 與 旋 踢 的 方 向 恰 好 相 反 。 （ 周 桂

名 ， 1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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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試 圖 了 解 有 關 跆 拳 道 下 肢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對

於 側 踢 攻 擊 動 作 是 否 有 極 大 影 響 ， 以 收 集 國 內 外 之 文 獻 能 適

切 了 解 各 項 數 據，期 能 深 入 探 討 本 研 究 內 容；本 章 主 要 分 為：

第 一 節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競 賽 規 則 相 關 探 討 ； 第 二 節 、 內 收

肌 與 外 展 肌 對 跆 拳 道 踢 擊 動 作 的 影 響 ； 第 三 節 、 跆 拳 道 下 肢

主 要 肌 群 探 討 ； 第 四 節 綜 合 結 論 。  

第 一 節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競 賽 規 則 與 相 關 探 討  

跆 拳 道 競 賽，裁 判 以 規 則 為 指 導 原 則，使 選 手 能 在 公 平、

公 正 、 公 開 下 進 行 競 賽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成 立 迄 今 ， 不 斷 地

促 進 跆 拳 道 能 推 向 國 際 舞 台 ， 主 要 在 於 多 數 人 能 對 跆 拳 道 競

賽 的 肯 定，所 以 在 1 9 7 3 年 成 立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後 並 同 時 制 定

跆 拳 道 規 則 ， 直 至 今 日 ， 共 計 有 第 十 四 次 的 修 訂 ； 在 2 0 1 0

年 新 修 訂 規 則 之 後 ， 使 得 競 賽 踢 擊 技 術 及 體 能 上 皆 有 明 顯 的

改 變 。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為 加 快 比 賽 節 奏 以 提 高 觀 眾 觀 看 的 意

願，於 1 9 7 3年 5月 2 8日 迄 今 多 次 修 訂 競 賽 規 則。2005年 之 後 原

競 賽 區 面 積 為 12公 尺 乘 12公 尺 的 場 地 ， 縮 減 為 10公 尺 乘 10公

尺 ， 男 子 比 賽 時 間 從 3分 鐘 x 3回 合 ， 每 回 合 間 休 息 1分 鐘 ， 修

訂 為 2分 鐘 x 3回 合 ， 每 回 合 間 休 息 1分 鐘 ， 女 子 則 維 持 原 有 2

分 鐘 x 3回 合 的 比 賽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5） 。 規

則 的 改 變 加 大 了 跆 拳 道 項 目 的 得 分 技 術 強 度 ， 也 促 使 技 術 戰

術 的 發 展 （ 李 少 丹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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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彥 明 等 人 （ 2 0 0 7） 曾 指 出 跆 拳 道 聯 盟 為 了 使 往 後 的 比

賽 更 具 公 信 力 及 更 高 的 可 看 性 ， 於 是 再 度 修 改 競 賽 規 則 ， 藉

由 研 究 新 的 規 則 來 調 整 全 面 訓 練 的 方 法 與 素 質 的 提 升 ， 以 增

加 選 手 的 體 能 和 動 力 ， 激 烈 運 動 對 人 體 是 一 種 訓 練 ， 人 體 內

的 物 質 代 謝 和 能 量 代 謝 將 會 相 對 的 產 生 適 應 性 變 化 。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人 為 操 作 所 形 成 的 運 動 刺 激 反 應 過 程 ，

其 中 最 主 要 是 透 過 執 行 訓 練 負 荷 之 模 式 ， 刺 激 運 動 員 原 本 平

衡 之 身 心 狀 況，從 而 提 高 運 動 員 的 競 技 能 力（ 林 文 弢，1 9 9 6）。

從 2 0 1 0年 跆 拳 道 新 規 則 中 顯 示：競 賽 區（ 8 x 8平 方 公 尺 ）、競

賽 時 間 縮 短（ 2分 鐘 3回 合 ）、按 分 裁 判 數 改 為 3人、攻 擊 部 位

得 分 數 提 高（ 中 端 1分 轉 身 2分、上 端 3分 轉 身 4分 ）等，另 第 3

回 合 時 分 數 領 先 1 2 分 ， 即 獲 得 勝 利 （ W o r l d  T a e k w o n d o  

F e d e r a t i o n [ W T F ] ,  2 0 1 0） 。 驟 死 戰 （ S u d d e n  D e a t h） ： 當 雙

方 比 賽 至 第 3回 合 結 束 時，雙 方 的 得 失 分 總 合 同 分，則 必 須 進

入 第 4回 合 ， 稱 之 驟 死 戰 。 而 雙 方 須 在 規 訂 的 競 賽 時 間 （ 2分

鐘 ） 內 ， 以 先 得 分 者 則 為 優 勝 ， 若 在 競 賽 時 間 終 了 時 雙 方 選

手 未 能 得 分 ， 則 以 優 勢 判 決 來 分 出 勝 負 （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 2 0 0 5） 。  

小 結 ：  

跆 拳 道 的 技 術 踢 擊 動 作 經 由 世 界 跆 拳 道 聯 盟 的 推 波 助 瀾

下 推 展 至 今 3 0 餘 年，原 由 武 術 防 身 的 技 能 演 變 成 現 今 以 運 動

為 主 的 競 賽 運 動 。 在 跆 拳 道 的 競 賽 技 術 中 因 裁 判 規 則 的 修 訂

下 也 使 得 技 術 跟 著 修 改 ； 觀 察 近 幾 年 跆 拳 道 的 國 際 賽 會 發

現，跆 拳 道 的 技 擊 動 作 在 規 則 不 斷 的 演 變 下，已 從 早 期 ( 1 9 7 0

年 代 )的 單 一 最 大 力 量 動 作，逐 漸 演 變 至 今 快 速 度 且 多 變 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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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擊 動 作 (王 翔 星 、 湯 惠 雯 ， 1 9 9 7 )。 目 前 運 動 科 學 的 介 入 以

提 昇 動 作 的 速 度 加 上 增 強 專 項 肌 力 利 於 比 賽 中 動 作 表 現 ， 而

且 電 子 計 分 器 及 電 子 護 具 的 產 生 競 賽 技 術 呈 現 多 元 化 ， 故 本

章 節 主 要 在 突 顯 因 新 修 訂 的 規 則 ， 對 於 上 端 得 分 數 3 分 的 重

要 性 。  

表 2 - 1   跆 拳 道 規 則 歷 年 之 比 較  

 2 0 0 3 年

以 前  

2 0 0 5 年

以 前  

2 0 0 6 年

以 前  

2 0 0 9 年

以 前  

2 0 1 0 年

以 後  

裁 判 人 員  4 位  3 位  4 位  3 位  3 位  

競 賽 區  8 X 8  1 2 X 1 2  1 0 X 1 0  8 X 8  8 X 8  

比 賽 時 間  2 m i n  

3 回 合  

3 m i n  

3 回 合  

2 m i n  

3 回 合  

2 m i n  

3 回 合  

2 m i n  

3 回 合  

上 端 得 分

數  

1 分  2 分  2 分  3 分  3 分 (轉

身 動 作

加 1 分 )  

中 端 得 分

數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轉

身 動 作

加 1 分 )   

1 分 (轉

身 動 作

加 1 分 )  

驟 死 賽  ─  ─  ※  ※  ※  

得 分 差 距  ─  ─  ※  ─  ※  

註 ： ＊ 驟 死 賽 ： 雙 方 平 手 進 入 第 4 回 合 時 ─先 獲 得 1 分 者 ，

勝 。  

＊ 2 0 1 0 年 1 0 月 以 後 得 分 差 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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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領 先 對 手 1 2 分 者 ， 進 入 第 3 回 合 者 ， 勝 。  

註 ： 2 0 0 9 年 以 前 2 0 1 0 年 以 後 由 研 究 者 自 行 整 理 。 修 改 自 高

霈 詠 、 施 靖 桓 、 周 玉 與 宋 玉 麒 （ 民 9 8）。 2 0 0 8 北 京 奧 運 新 規

則 對 跆 拳 道 訓 練 與 比 賽 技 術 之 影 響。文 化 體 育 學 刊，8，9 - 1 3。 

 

第 二 節   跆 拳 道 側 踢 動 作 的 相 關 探 討  

研 究 跆 拳 道 側 踢 動 作 為 目 前 競 技 踢 擊 防 守 及 得 分 最 為 主

要 攻 擊 趨 勢 。  

壹 、 側 踢 攻 擊 生 理 解 剖 相 關 研 究 之 探 討  

以 目 前 最 常 見 的 競 技 場 上 踢 擊 防 守 及 得 分 動 作 有 ： 旋

踢 、 側 踢 及 後 踢 等 三 種 ；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側 踢 踢 擊 以 下 肢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為 主 要 作 用 肌 。 其 側 踢 動 作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如 下 ：  

一 、 跆 拳 道 側 踢 相 關 作 用 肌  

屬 大 腿 內 側 肌 群 共 有 6 條 肌 肉 含 ： 恥 骨 肌 、 內 收 長 肌 、

內 收 短 肌 、 內 收 大 肌 、 股 薄 肌 與 閉 孔 外 肌 ； 內 收 肌 群 之 主 要

動 作 為 當 開 放 動 力 鏈 運 動 時 內 收 大 腿 與 在 閉 鎖 動 力 鏈 運 動 時

維 持 下 肢 穩 定 ； 每 一 單 位 肌 肉 在 股 骨 屈 曲 與 旋 轉 時 提 供 協

助；然 也 是 傷 害 頻 率 最 高 的 肌 肉 群（ N i c h o l a s  &  Ty l e r ,  2 0 0 2）。

而 就 跆 拳 道 運 動 而 言 ， 不 論 高 踢 、 正 踢 、 側 踢 或 移 動 步 伐 攻

擊 或 防 守 ， 這 些 肌 肉 需 提 供 大 量 的 作 用 與 協 助 。 L e e、 L e e 與

H a n（ 2 0 0 8）認 為 對 跆 拳 選 手 而 言，側 踢 應 該 是 被 使 用 最 頻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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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動 作，一 者，其 較 r o u n d h o u s e 不 易 造 成 位 拇 指 受 傷；再 者 ，

側 身 的 動 作 降 低 對 手 攻 擊 面 積 與 機 率 ， 簡 言 之 ， 也 可 以 做 為

喘 息 的 機 會 。  

S h i r l e y（ 1 9 9 2） 認 為 跆 拳 道 的 動 作 技 術 ， 踢 的 動 作 比 率

為 8 0 %。 而 有 效 踢 擊 動 作 亦 很 難 達 到 完 美 的 境 界 ， 理 由 在 於

踢 擊 的 動 作 要 有 效 且 必 須 達 到 快 、 狠 、 準 三 個 要 件 的 基 本 需

求 ， 將 全 身 所 有 的 力 量 集 中 於 出 擊 腳 ， 並 保 留 部 分 足 以 維 持

身 體 平 衡 與 重 心 的 力 量 在 支 撐 腿 上 ， 因 而 選 手 的 肌 力 、 敏 捷

度 與 柔 軟 度 是 踢 擊 技 術 的 必 備 條 件 。 側 踢 、 旋 踢 、 下 壓 踢 與

後 踢 是 跆 拳 道 運 動 中 最 基 礎 的 技 術 ， 側 踢 是 由 體 側 舉 腿 屈 膝

（ 增 加 擺 矩 ） 以 腳 背 側 向 成 腳 刀 ， 由 側 向 前 伸 攻 擊 對 手 ， 方

便 左 、 右 攻 擊 ， 速 度 快 變 換 也 容 易 。 S h i r l e y（ 1 9 9 2） 將 側 踢

分 解 為 五 個 步 驟 ：  

（ 一 ）S p a r r i n g  s t a n c e / a d v a n c e 側 踢 攻 擊 前 站 立 適 當 位 置 ，

雙 膝 呈 微 屈 膝，軀 幹 側 轉 4 5 度；身 體 重 量 均 分 於 兩

腿 ， 雙 腳 跟 微 離 地 面 以 備 隨 時 改 變 身 體 姿 勢 與 位 置

且 更 靈 活 ， 此 同 時 小 腿 的 腓 腸 肌 與 比 目 魚 肌 則 呈 等

張 收 縮 ； 手 臂 成 屈 肘 握 拳 準 備 攻 擊 姿 勢 ， 如 圖 2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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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側 踢 攻 擊 站 立 動 作  

（ 二 ） 準 備 側 踢 階 段 ， 根 據 P a r k  與  G e r r a r d  ( 2 0 0 9 )將 之 解

析 為 ： 推 出 攻 擊 腳 ， 屈 膝 時 臀 大 肌 、 半 膜 、 半 腱 、

與 腿 後 肌 收 縮 將 身 體 向 前 推 出 上 肢 向 左 側 (右 側 )旋

轉 約 4 5 度 ， 而 腹 內 斜 肌 、 腹 外 斜 肌 、 與 豎 直 肌 使 軀

幹 微 向 前 屈 ； 矢 狀 面 臀 屈 並 外 展 髖 關 節 ； 上 軀 幹 向

右 前 旋 轉 4 5 度 C h u n  與  W i l s o n ( 1 9 7 6 )。如 以 右 前 腳

攻 擊 為 例 ， 將 右 前 腳 掌 微 觸 地 面 借 由 與 地 板 接 觸 面

之 作 用 力 與 反 作 力 做 抬 腿 ， 抬 舉 下 肢 大 腿 同 時 屈 膝

收 腳 約 4 5 度 ， 上 軀 幹 因 側 抬 腿 會 往 後 微 傾 ， 但 必 須

保 持 軀 幹 重 心 直 立 ， 因 協 調 互 應 關 係 所 以 手 臂 也 必

須 保 持 屈 肘 握 拳 ， 如 圖 2 - 2 所 示 。  

 

 

 

 

 

 

 

 

圖 2 - 2   側 踢 準 備 動 作  

 

（ 三 ） 出 腳 是 側 踢 動 作 中 爆 發 力 與 最 大 肌 力 輸 出 ， 其 力 量

傳 輸 源 自 準 備 期 右 臀 與 膝 關 節 由 屈 膝 收 腳 直 至 全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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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 這 些 動 作 是 藉 由 臀 內 、 外 展 肌 群 收 縮 使 大 腿

與 出 擊 腳 可 以 踢 向 目 標 ， 如 圖 2 - 3 所 示 。  

 

 

 

 

 

 

 

 

 

 

 

 

 

圖 2 - 3   側 踢 出 腳 攻 擊 動 作  

 

（ 四 ） 收 腳 等 同 出 腳 路 徑 ， 軀 幹 擺 正 同 時 小 腿 內 收 ， 大 腿

著 地 力 量 重 心 回 收 至 兩 腿 腳 掌 ， 如 圖 2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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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4   側 踢 攻 擊 後 收 腳 動 作  

（ 五 ） 當 側 踢 攻 擊 目 標 時 所 使 用 肌 群 為 作 用 肌 （ 臀 外 展 肌

群 收 縮 ），而 跆 拳 道 收 腳 動 作 等 同 出 腳 重 要，必 須 考

量 拮 抗 肌 的 作 用（ 臀 內 收 肌 群 ），所 以 收 腳 快 有 利 於

下 一 個 動 作 。  

 

 

 

 

 

 

 

圖 2 - 5   側 踢 攻 擊 後 站 立 姿 勢  

第 三 節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對 跆 拳 道 歩 伐 與 假 動 作

相 關 之 探 討  

探 討 「 假 動 作 」 及 「 歩 伐 」 二 者 雖 非 跆 拳 道 踢 擊 動 作 ，

但 確 是 跆 拳 道 發 動 攻 擊 的 前 奏 。 翁 仁 禮 （ 2 0 0 9） 提 到 對 於 運

動 中 「 假 動 作 」 運 用 ， 是 來 自 於 動 作 控 制 學 中 的 心 理 延 滯 期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r e f r a c t o r y  p e r i o d），簡 稱 P R P 理 論。 S c h m i d t

（ 1 9 9 1）對 於 P R P 的 理 論 認 為 是 對 兩 個 間 隔 非 常 接 近 的 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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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由 於 身 體 對 接 受 了 第 一 個 刺 激 產 生 反 應 動 作 ， 然 而 對 於

第 二 個 刺 激 反 應 ， 在 未 完 成 第 一 個 刺 激 而 引 發 的 動 作 無 法 及

時 中 斷 ， 也 因 此 會 延 遲 對 第 二 個 刺 激 反 應 動 作 時 間 ， 這 是 由

於 生 理 信 息 處 理 能 力 與 反 應 時 間 的 侷 限 所 產 生 的 問 題。C o k e r

（ 2 0 0 4）對 P R P 的 解 釋 是 由 於 針 對 兩 個 刺 激 的 狀 況 下，第 二

個 刺 激 的 反 應 時 間 比 第 一 個 動 作 的 反 應 刺 激 是 較 慢 。 M a g i l l

（ 2 0 0 4） 認 為 一 個 人 在 二 個 刺 激 動 作 狀 況 下 ， 無 法 立 即 選 擇

對 二 個 刺 激 進 行 反 應 ， 必 須 等 到 對 第 一 個 刺 激 所 產 生 的 動 作

結 束 才 能 反 應 ， 因 而 產 生 反 應 延 遲 結 果 。 因 此 ， 跆 拳 道 在 競

賽 中 為 了 使 對 手 產 生 錯 覺，不 時 的 利 用 假 動 作 抬 腳、閃 躲「 欺

敵 」 使 得 「 攻 其 無 備 、 出 其 不 意 」 ， 給 自 己 製 造 得 分 機 會 。  

第 四 節   電 子 護 具 對 於 跆 拳 道 側 踢 的 相 關 探 討  

國 際 性 比 賽 從 2 0 0 7 年 開 始 使 用 電 子 護 具，電 子 護 具 主 要

防 護 中 端 身 體 ， 且 具 有 受 攻 擊 後 由 電 子 儀 器 顯 示 分 數 的 功

能 ， 是 非 常 科 技 化 的 儀 器 ， 目 的 讓 比 賽 公 平 、 競 賽 流 暢 ， 且

免 於 人 為 因 素 造 成 不 公 平 現 象 。 中 端 的 攻 擊 動 作 以 旋 踢 、 後

踢 、 前 踩 、 側 踢 為 主 ， 其 中 旋 踢 、 側 踢 最 為 容 易 得 分 ， 自 電

子 計 分 器 採 用 後 ， 旋 踢 不 再 是 以 往 速 度 快 能 接 觸 護 具 就 好 ，

必 須 攻 擊 腳 電 子 襪 (正、反 )面 積 與 護 具 完 全 的 接 觸。周 桂 名 、

陳 維 智 與 蔡 明 昌 （ 2 0 1 0） 提 到 旋 踢 是 比 賽 中 最 容 易 得 分 的 攻

擊 動 作 ， 在 過 去 比 賽 為 了 能 以 最 快 速 度 攻 擊 對 方 中 端 而 得

分，常 會 以 在 於 出 腿 的 角 度 上 低 於 4 5 度 角 做 為 攻 擊 的 行 徑 路

線 ， 利 於 快 速 攻 擊 及 快 速 收 腿 ， 以 達 到 得 分 效 果 。 然 而 ， 在

使 用 電 子 護 具 後 ， 攻 擊 時 的 接 觸 面 積 則 與 得 分 是 否 順 利 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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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性 。 過 去 小 角 度 踢 擊 方 式 當 接 觸 於 護 具 上

時 ， 接 觸 面 積 小 ， 相 對 不 易 產 生 電 流 正 常 通 電 情 形 ， 亦 無 法

構 成 有 效 得 分 ； 現 階 段 必 須 將 攻 擊 的 腳 背 ， 以 採 用 大 於 4 5

度 以 上 接 近 於 9 0 度 角（ 接 近 水 平 方 式 ）的 攻 擊 方 式，使 得 接

觸 面 積 增 大，力 求 能 產 生 通 電 現 象，達 到 得 分 效 果，如 圖 2 - 6

所 示 。 是 故 ， 旋 踢 的 抬 腳 屈 膝 與 側 踢 方 法 雷 同 ， 因 而 起 腳 及

收 腳 關 係 即 是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相 互 作 用 ， 使 得 我 們 更

加 需 要 了 解 並 深 入 探 討 側 踢 所 使 用 的 肌 群 對 於 電 子 護 具 得 分

的 相 互 關 係 。  

 

 

 

 

 

 

 

 

 

 

圖 2 - 6   攻 擊 起 腳 小 腿 上 仰 4 5 °  

小 結 ：  

探 討 2 0 1 0 年 新 修 訂 規 則 後 以 最 能 防 守 兼 具 得 分 的 側 踢

動 作 ： 側 踢 側 身 站 姿 （ 站 立 位 置 ） 屬 可 攻 可 守 ， 主 要 是 競 賽

中 選 手 穿 著 電 子 感 應 材 質（ 俗 稱 電 子 襪 ），中 端 側 踢 踢 擊 時 腳

底 感 應 材 質 與 護 具 接 觸 易 於 得 分 。 側 踢 攻 擊 除 時 間 、 距 離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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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度 的 判 斷 外 ， 重 點 在 側 抬 腿 與 收 腿 動 作 ， 側 抬 腿 的 主 要 核

心 肌 群 在 於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 另 外 競 賽 中 發 動 攻 擊 的 前

奏 ─「 假 動 作 」 及 「 歩 伐 」， 前 進 、 後 腿 、 左 右 閃 身 及 抬 腳 屈

膝 變 化 歩 伐 等 ， 考 驗 著 競 賽 選 手 的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素

質 。 因 此 ， 跆 拳 道 的 競 賽 中 讓 我 們 不 難 了 解 規 則 引 導 著 技 術

層 面 ， 而 技 術 得 不 時 的 修 正 訓 練 計 畫 。 故 本 章 節 主 要 了 解 現

階 段 因 2 0 1 0 年 新 修 訂 規 則 使 得 在 訓 練 計 畫 中 對 於 側 踢 技 術

的 了 解 及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重 要 性 。  

第 五 節   跆 拳 道 下 肢 主 要 肌 群 探 討  

壹 、 跆 拳 道 下 肢 內 收 肌 /外 展 肌 生 理 解 剖 (析 )  

一 、 大 腿 內 收 肌 群 :  

（ 一 ） 為 內 收 長 肌 起 端 為 (位 於 )恥 骨 峪 與 恥 骨 聯 合 之 間 的 骨

盆 前 面 ,止 於 股 骨 隆 線 內 唇 的 中 段。功 能 為 內 收 大 腿 ，

協 助 屈 收 大 腿 。 內 收 短 肌 起 端 為 恥 骨 下 枝 的 外 表 面 ，

止 端 為 股 骨 小 隆 凸 延 伸 至 股 骨 隆 線 的 連 線 。 功 能 為 內

收 大 腿 ， 協 助 屈 收 大 腿 。  

（ 二 ）內 收 大 肌 起 端 為 坐 骨 粗 隆，坐 骨 枝 與 恥 骨 枝 ,止 於 大 隆

凸 延 伸 至 股 骨 隆 線 的 連 線 ， 股 骨 隆 線 ， 內 髁 上 線 ， 內

收 肌 粗 隆 其 功 能 為 內 收 大 腿 ， 上 半 部 屈 收 大 腿 下 半 部

伸 展 大 腿 。  

二 、 大 腿 外 展 肌 群 ：  

（ 一 ） 臀 大 肌 起 自 臀 後 線 ， 觝 棘 肌 肌 腱 ， 觝 骨 及 尾 骨 背 面 ，

觝 粗 隆 韌 帶 。 止 於 股 骨 臀 粗 隆 與 髂 脛 肌 束 。 其 功 能 為

伸 展 大 腿 ， 協 助 內 收 及 外 轉 大 腿 ， 終 點 處 運 動 時 能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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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軀 體 。 臀 中 肌 起 自 髂 骨 觝 及 臀 後 線 下 至 臀 前 線 的 髂

骨 外 表 面 與 臀 腱 膜 。 止 於 股 骨 大 隆 凸 的 外 表 面 。 其 功

能 為 外 展 大 腿 當 下 肢 伸 展 時 內 轉 大 腿 （ 柯 哲 銘 、 張 嘉

獻， 1 9 9 4）。臀 小 肌 起 自 臀 前 線 與 臀 下 線 之 間 的 髂 骨 外

表 面，大 坐 骨 切 跡 的 邊 緣；止 於 股 骨 大 隆 凸 的 的 前 緣 。

功 能 為 外 展 大 腿 ， 當 下 肢 伸 展 時 內 轉 大 腿 。  

（ 二 ） 張 闊 筋 膜 肌 （ 本 研 究 之 外 展 肌 以 此 肌 肉 為 主 ） 起 自 髂

骨 嵴 外 唇 前 部 ， 髂 骨 前 緣 ； 止 於 髂 脛 肌 束 的 大 腿 中 段

1 / 3。功 能 為 抵 消 臀 大 肌 在 髂 脛 肌 束 向 後 拉 力，協 助 屈

收 ， 外 展 ， 內 轉 大 腿 。 外 轉 大 腿 的 肌 肉 有 ： 梨 狀 肌 、

閉 孔 內 肌、閉 孔 外 肌、孖 上 肌、孖 下 肌 與 股 方 肌 …（ 柯

哲 銘 、 張 嘉 獻 ， 1 9 9 4）。  

由 於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均 屬 群 組 作 用 肌 及 拮 抗 肌 交 互

作，因 此 本 研 究 以 跆 拳 道 動 作 與 姿 勢 凸 顯 二 組 肌 群 的 重 要 性。 

貳 、 跆 拳 道 下 肢 肌 群 的 重 要 性 ：  

跆 拳 道 運 動 在 激 烈 的 同 場 格 鬥 競 技 中 ， 狀 況 瞬 息 萬 變 ，

機 會 稍 縱 即 逝 ， 競 技 者 需 充 分 掌 握 機 先 ， 發 揮 體 能 、 技 能 、

心 理 與 心 智 的 統 合 競 技 能 力 ， 方 可 克 敵 制 勝 （ 蔡 明 志 、 藍 碧

玉 與 吳 惠 櫻 ， 2 0 0 3） 。 因 此 ， 體 能 訓 練 對 於 跆 拳 道 在 競 技 上

是 主 要 的 條 件 之 一 ， 有 充 沛 的 體 能 ， 在 競 賽 埸 上 方 能 將 技 術

發 揮 到 淋 漓 盡 致 ， 而 肌 力 是 體 能 的 要 素 之 一 ， 肌 力 來 自 肌 肉

的 訓 練 ， 每 一 專 項 運 動 的 肌 力 的 訓 練 有 時 雷 同 ， 有 時 會 因 為

各 技 術 的 主 要 動 作 有 所 差 異 。 在 跆 拳 道 各 踢 擊 動 作 中 所 使 用

肌 肉 群 皆 有 所 不 同，它 包 含 了：臀 大 肌、股 二 頭 肌、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股 外 側 肌、腓 腸 肌、比 目 魚 肌 等（ 黃 志 雄， 2 0 0 0）。

其 中 股 內 側 肌 又 稱 內 收 肌 ， 股 外 側 肌 又 稱 外 展 肌 ， 在 跆 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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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 擊 中 以 歩 伐 的 左 右 閃 躲 、 旋 踢 及 側 踢 的 側 身 屈 膝 抬 腿 、 下

壓 內 外 掛 等 皆 以 內 收 肌 、 外 展 肌 為 主 要 肌 群 ； 不 論 攻 擊 或 是

防 守 主 要 在 起 腳 收 腳 的 重 要 性 ， 目 的 在 出 腳 時 以 外 展 肌 為

主 ， 而 迅 速 收 腳 時 以 內 收 肌 為 主 ， 兩 者 內 外 肌 群 相 互 配 合 方

能 使 踢 擊 動 作 變 化 ， 而 且 連 續 動 作 快 速 。  

參 、 內 收 /外 展 肌 群 的 運 動 生 理 機 轉 分 析 ：  

外 展 肌 群 直 接 作 用 在 股 骨 大 轉 子 ， 有 臀 大 肌 與 臀 小 肌 與

梨 狀 肌 ， 而 以 臀 大 肌 與 臀 小 肌 為 主 。 梨 狀 肌 因 太 小 且 力 臂 不

佳 ， 因 此 相 對 作 用 亦 不 大 ， 是 以 髂 脛 肌 束 取 而 代 之 ， 髂 脛 肌

束 是 條 上 自 髂 嵴 直 向 脛 骨 外 側 ， 此 肌 束 同 時 借 助 於 臀 大 肌 相

肌 腱 連 結 與 股 骨 大 轉 子 下 方 。 約 同 高 度 的 張 闊 筋 膜 肌 位 於 大

腿 上 端 靠 外 側 與 髂 脛 肌 束 連 結 二 條 肌 肉 形 成 Y形 ， 其 功 能 是

單 純 的 外 展 ， 但 作 用 不 大 ， 因 此 ， 外 展 肌 群 仍 以 臀 中 肌 、 臀

小 肌、張 闊 筋 膜 肌 及 臀 大 肌 前 側 纖 維 為 主（ 柯 哲 銘、張 嘉 獻 ，

1 9 9 4） 。  

臀 外 展 肌 在 兩 腳 動 物 的 活 動 扮 演 著 非 常 重 要 的 力 學 角

色 ， 此 肌 群 的 任 何 一 條 肌 肉 出 現 軟 弱 無 力 時 ， 即 會 造 成 運 動

缺 陷 ( N e u m a n n  &  C o o k ,  1 9 8 5 )。 K e n d a l l  與  S a u n d e r s  ( 1 9 8 5 )

發 現 肌 原 纖 維 無 力 導 致 姿 勢 的 不 良 ， 往 往 發 生 在 慣 用 手 為 右

手 的 健 康 人 的 右 腿 外 展 肌 ， 他 將 此 狀 現 象 解 釋 慣 用 手 為 右 手

的 健 康 人 ， 於 站 立 時 維 持 骨 盆 的 姿 勢 較 弱 ， 即 內 收 姿 勢 骨 盆

內 收 右 臀 維 持 內 收 姿 勢 而 左 臀 呈 微 外 展 姿 勢 。 結 果 源 自 於 右

臀 外 展 肌 伸 展 差 ， 慣 用 右 手 的 健 康 人 亦 是 如 此 。 同 理 ， 跆 拳

道 的 側 踢 動 作 慣 用 右 側 者 ， 若 要 具 備 健 全 完 美 的 側 踢 動 作 ，

勢 必 需 強 化 骨 盆 外 展 、 臀 外 展 動 作 所 需 的 肌 力 。  

外 展 肌 於 臀 部 功 能 上 須 具 備 ： 1 .適 當 強 壯 的 外 展 肌 群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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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於 股 骨 (股 骨 頭 ， 股 骨 頸 與 大 轉 子 )的 長 度 3 .穩 定 的 髖 關 節

4 .活 動 性 佳 的 髖 關 節 5 .無 傷 痛 的 髖 關 節 ， 上 述 五 項 缺 一 者 會

造 成 不 正 常 步 態 ( M e r c h a n t , 1 9 6 5 ) .  

人 體 額 狀 面 的 穩 定 由 同 側 外 展 肌 群 承 擔 其 全 部 重 量 ， 因

身 體 活 動 間 重 量 會 橫 跨 髖 關 節 ， 因 此 ， 外 展 肌 群 必 須 分 擔 此

重 量 。 單 側 負 重 時 臀 外 展 肌 輪 流 分 擔 負 重 以 維 持 身 體 的 平

衡 。 總 之 ， 單 側 負 重 時 ， 髖 關 節 承 受 身 體 3 ~ 3 . 5 倍 身 體 的 重

量 ， 可 想 而 知 臀 外 展 肌 所 須 產 生 的 負 重 量 之 大 ( B r a n d  &  

C r o w n i n s h i e l d ,  1 9 8 0 ;  R y d e l l ,  1 9 6 6 )。  

一 般 而 言 ， 當 負 重 物 走 路 時 臀 部 必 須 很 賣 力 的 維 持 一 定

程 皮 的 活 動 以 達 到 身 體 於 額 狀 面 的 平 衡 ( N e u m a n n ,  C o o k ,  

S h o l t y  &  S o b u s h ,  1 9 9 2 )。  

Ly o n s、 P e r r y、 G r o n l e y、 B a r n e s  與  A n t o n e l l i  ( 1 9 8 3 )研

究 發 現 臀 伸 肌 在 高 強 度 運 動 時 有 不 同 的 運 作 模 式 。 當 步 行

時 ， 半 膜 肌 與 股 二 頭 肌 的 長 頭 呈 現 最 大 作 用 在 步 行 初 期 與 擺

動 中 期 ； 隨 後 內 收 短 肌 跟 著 後 續 的 擺 動 後 期 作 用 。 這 二 組 肌

肉 與 臀 大 肌 是 負 重 時 主 要 臀 伸 的 主 作 用 肌 。 適 當 的 臀 伸 肌 與

外 展 肌 則 是 成 就 步 行 時 的 穩 定 。  

不 論 徙 步 或 跑 步 以 至 於 動 態 活 動 ， 人 體 處 於 單 腳 著 陸 的

時 間 佔 8 0 %以 上 比 率 ； 故 此 ， 必 須 随 時 調 整 身 體 的 重 心 以 維

持 平 衡 與 穩 定 ， 當 單 脚 站 立 時 ， 身 體 重 量 重 疊 使 軀 幹 傾 向 身

體 內 側 ， 而 此 拮 抗 肌 的 張 力 使 軀 幹 向 下 方 施 力 更 增 加 關 節 的

力 量 (  M c L e i s h  &  C h a r n l e y ,  1 9 7 0  )， 正 是 外 展 肌 ， 更 妄 論 單

脚 支 撑 身 體 ， 另 一 脚 又 要 進 行 攻 擊 甚 致 連 續 性 攻 擊 的 跆 拳 側

踢 動 作 ， 是 以 ， 外 展 肌 對 跆 拳 道 選 手 更 不 容 忽 視 。  

當 運 動 是 垂 直 時 動 作 力 量 是 由 下 肢 向 脊 椎 傳 導 力 量 時 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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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扮 演 非 常 重 要 的 傳 輸 力 量 的 角 色 ， 也 因 此 容 易 造 成 下 背 疼

痛 (  J o s e p h  ＆  N i g h t i n g a l e ,  1 9 5 4  )。 K a n k a a n p a a、 T a i m e l a、

L a a k s o n e n、 H a n n i n e n  與  A i r a k s i n e n  (  1 9 9 8  )等 人 研 究 發 現

臀 伸 肌 與 外 展 肌 較 差 或 較 遲 緩 者 其 下 肢 的 穩 定 性 也 不 佳 。 女

性 運 動 員 更 可 能 因 左 臀 外 展 肌 較 差 而 造 成 下 背 痛 的 問 題

(  N a d l e r  e t  a l . ,  2 0 0 2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足 以 影 響 一 般 人 步 行 中 的 平

衡 與 身 體 的 穩 定 性 對 於 以 身 體 做 為 武 器 的 運 動 員 而 言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優 與 劣 更 可 能 是 運 動 表 現 加 、 減 分 的 關 鍵 。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認 為 內 收 肌 群 不 低 於 外 展 肌 群

8 0 %的 肌 力 可 預 防 肌 肉 拉 傷 。 T y l e r、 N i c h o l a s、 C a m p b e l l與

M c H u g h  (  2 0 0 1  )發 現 國 家 曲 棍 球 選 手 在 賽 前 內 收 肌 群 低 於 正

常 比 率 1 8 %的 選 手 會 持 續 性 出 現 鼠 蹊 帶 拉 傷 的 狀 况 ， 傷 害 造

因 不 外 乎 ： 二 側 肌 力 或 比 率 與 柔 軟 度 失 衡 ( J a n d a ,  1 9 8 3 )； 作

用 肌 與 拮 抗 肌 比 率 異 常 。 S t a l y  (  1 9 9 6  )曾 表 示 ， 拮 抗 肌 在 肢

體 動 作 當 中 扮 演 著 剎 車 的 角 色 ， 如 果 主 動 肌 的 肌 力 和 拮 抗 肌

的 肌 力 不 對 稱 ， 拮 抗 肌 為 了 避 免 主 動 肌 的 肌 力 拉 力 太 大 導 致

拉 傷 ， 拮 抗 肌 會 在 肢 體 動 作 時 提 早 剎 車 ， 結 果 會 導 致 減 低 肢

體 動 作 的 速 度 ， 因 此 透 過 輔 肋 運 動 來 補 強 訓 練 當 中 容 易 忽 略

的 肌 力 ， 對 技 能 表 現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的 研 究 顯 示 ， 內 收 為 外 展 肌 群 比 率 9 5 %與 比 率 7 8 %的

選 手 比 較 ， 受 傷 的 人 是 後 者 ， 易 言 之 ， 即 便 是 雙 腿 的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不 同 ， 比 率 較 低 的 腿 較 易 受 傷 ， 且 重 覆 受 傷

率 也 高 。 簡 言 之 ， 慣 用 脚 與 非 慣 用 脚 、 作 用 肌 與 拮 抗 肌 的 比

率 失 衡 都 足 以 造 成 內 收 肌 傷 害 。  

臀 內 收 肌 的 主 要 動 作 為 內 收 大 腿 並 穩 定 下 肢 ， 每 條 肌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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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 股 骨 的 屈 與 伸 (  M o o r e  &  D a l l e y ,  1 9 9 2  )， 也 因 此 ， 內 收

長 肌 是 所 有 肌 群 內 最 容 易 受 傷 的 肌 肉 。 根 據 N i c h o l a s與 T y l e r  

(  2 0 0 2  )的 研 究 內 收 肌 的 肌 力 最 好 是 外 展 肌 的 9 5 %， 否 則 容 易

因 肌 力 不 協 調 而 造 成 傷 害 ， 研 究 發 現 鼠 蹊 部 拉 傷 的 選 手 在 賽

季 前 ， 其 左 右 腿 與 內 收 外 展 肌 比 率 出 現 降 低 與 不 平 衡 現 象 。

學 者 E k s t r a n d  與  G i l l q u i s t  (  1 9 8 3  )發 現 季 前 足 球 選 手 外 展 肌

群 活 動 範 圍 降 低 者 往 往 延 伸 後 續 的 鼠 蹊 部 拉 傷 的 問 題 。 學 者

T y l e r等 人 （  2 0 0 1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賽 季 前 內 收 肌 力 降 低 1 8 %

的 冰 上 曲 棍 球 選 手 可 能 沿 伸 鼠 蹊 部 拉 傷 的 問 題 嚴 重 。

N i c h o l a s、 S t r i z a k與 V e r a s  ( 1 9 7 6 )早 就 研 究 發 現 踝 關 節 扭 傷 與

脚 常 發 生 傷 害 問 題 者 ， 他 們 的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也 都 明 顯

的 弱 與 比 率 失 衡 的 狀 况 。 當 臀 中 肌 呈 現 無 力 狀 態 時 ， 會 導 致

大 腿 外 展 與 內 旋 失 控 ( F r e d e r i c s o n  e t  a l . ,  2 0 0 0 )。  

學 者 T h o r b o r g等 人 （ 2 0 1 1） 發 現 足 球 選 手 慣 用 側 離 心 臀

內 收 肌 比 率 非 慣 用 側 臀 內 收 肌 肌 力 强 1 4 %， 且 外 展 肌 群 的 狀

况 也 類 似 。 這 種 雙 側 肌 力 不 對 稱 狀 况 也 是 足 球 選 手 常 有 的 狀

况 ， 且 不 造 成 傷 害 的 原 因 在 於 內 收 肌 作 用 於 踢 球 擺 動 前 期 而

慣 用 脚 因 常 期 重 覆 相 同 的 訓 練 巳 習 慣 且 適 應 這 種 內 收 肌 離 心

收 縮 方 式。圖 2 - 7所 示 呈 現 跆 拳 道 側 踢 主 要 肌 群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位 置 及 生 理 解 剖 圖 。  



25 
 

 

 

 

 

 

 

 

 

 

 

圖 2 - 7   側 踢 /內 、 外 展 肌 肉 解 剖 圖  

資 料 來 源 ：  

圖 左 ： S h i r l e y ,  M .  E .  ( 1 9 9 2） . T h e  t a e k w o n d o  s i d e  k i c k :  A  

k i n e s i o l o g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w i t h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p r i n c i p l e s 。 N a t i o n a l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j o u r n a l， 1 4， 7 - 7 8。  

圖 右： 柯 哲 銘、張 嘉 獻（ 譯 ）（ 1 9 9 4）。 肌 學 手 冊（ 四 肢 ）。

（ 原 作 者 ： W a r f e l ,  J .  H .） 。 臺 北 市 ： 合 記 圖 書 出 版

社 。 （ 原 著 出 版 年 ： 1 9 9 3）  

小 結 ：  

各 單 項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首 重 體 能 訓 練 ， 在 訓 練 中 必 須 詳 加

了 解 該 單 項 競 賽 運 動 的 核 心 肌 群 ； 跆 拳 道 係 屬 競 技 類 運 動 ，

在 體 能 屬 於 全 方 位 訓 練 ， 其 因 競 技 中 以 腳 踢 擊 為 主 、 用 拳 攻

擊 為 輔 ， 所 以 下 肢 為 主 要 訓 練 方 針 ， 下 肢 肌 群 主 要 特 性 為 ：

臀 大 肌、股 二 頭 肌、股 直 肌、股 內 側 肌、股 外 側 肌、腓 腸 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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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目 魚 肌 等 （ 黃 志 雄 ， 2 0 1 0） ； 劉 志 宏 等 人 （ 2 0 0 5） 提 到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技 術 主 要 以 下 肢 為 主 ， 要 求 動 作 快 速 、 準 確 、 有

力 。 在 快 速 進 攻 時 以 積 極 閃 躲 內 外 和 快 速 移 動 來 進 行 防 守 。

所 以 在 跆 拳 道 選 手 專 項 特 殊 體 能 方 面 ， 近 來 的 研 究 發 現 跆 拳

道 訓 練 應 著 重 動 力 訓 練 ， 以 及 大 腿 後 群 肌 群 的 爆 發 力 素 質 訓

練 ， 以 有 效 提 升 選 手 的 能 力 。 本 章 節 以 介 紹 側 踢 、 側 抬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解 剖 分 析 ， 以 提 供 訓 練 者 針 對 下 肢 不 同

踢 擊 動 作 加 強 肌 力 及 肌 耐 力 等 訓 練 。  

第 六 節   綜 合 結 論  

從 2 0 0 5年 4月 所 修 訂 的 攻 擊 頭 部 3分、轉 身 攻 擊 中 端 2分 ，

僅 接 著 在 2 0 1 0年 1 0月 再 次 修 訂 轉 身 攻 擊 頭 部 4分，修 訂 規 則 是

為 了 能 增 加 競 賽 之 可 看 性 及 提 昇 技 術 之 層 面 ； 但 是 ， 修 訂 規

則 之 後 國 內 教 練 及 選 手 總 有 措 手 不 及 之 感 ， 為 了 適 應 規 則 之

改 變 ， 卻 必 須 面 對 改 變 訓 練 動 作 及 技 術 儼 然 是 一 項 大 考 驗 。

跆 拳 道 修 訂 新 規 則 中 使 得 場 地 變 小 、 比 賽 時 間 縮 短 、 攻 擊 分

數 提 高 ， 選 手 對 於 已 往 的 技 術 以 反 擊 守 勢 為 主 ， 改 變 為 主 動

攻 擊 ， 也 因 時 間 的 縮 短 造 成 選 手 的 壓 力 很 大 ，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非 常 緊 湊 。 所 以 因 應 新 修 訂 的 規 則 ， 訓 練 選 手 專 項 體 能 上 ，

無 氧 訓 練、肌 力、肌 耐 力、技 術、心 理 等 比 重 均 要 有 所 調 整 。

學 者 吳 珊 慧 （ 2 0 0 7） 在 其 中 研 究 提 到 ， 選 手 因 比 賽 採 用 新 規

則 ， 在 場 地 縮 小 、 時 間 縮 短 與 得 分 型 態 改 變 下 ， 均 會 造 成 選

手 無 法 適 應 以 致 無 法 發 揮 其 能 力 。 在 規 則 的 訂 定 下 ， 場 地 及

得 分 都 會 直 接 影 響 選 手 的 表 現 ， 因 此 ， 選 手 在 比 賽 場 地 必 須

具 備 有 高 強 度 的 攻 擊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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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踢 、 側 踢 係 屬 於 競 賽 得 分 最 多 的 動 作 ， 並 且 從 旋 踢 、

側 踢 的 各 種 攻 擊 的 技 術 中 前 腳 攻 擊 是 頻 率 最 高 ， 因 為 通 常 前

腳 攻 擊 快 速 ， 且 又 可 兼 做 防 禦 阻 擋 ；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是 否 對 側 踢 動 作 有 何 影 響 ?跆 拳 道 競 賽 中 除 了 前

踢 及 正 面 下 壓 踢 外 ， 其 餘 對 峙 及 踢 擊 動 作 皆 採 側 面 ； 側 面 的

起 腳 防 禦 及 攻 擊 ， 對 於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訓 練 非 常 重

要 ， 外 展 肌 群 關 係 到 起 腳 攻 擊 速 度 ， 而 內 收 肌 群 在 於 收 腳 ，

二 者 目 的 係 屬 於 多 項 變 化 踢 擊 之 連 貫 動 作 。 另 一 方 面 輔 助 性

踢 擊 動 作 ─歩 伐 、 假 動 作 等 ， 關 係 到 側 踢 技 術 發 展 ， 因 為 閃

身 在 於 對 手 攻 擊 的 閃 躲，假 動 作 是 發 動 攻 擊 的 前 奏，當 內 收、

外 展 肌 強 韌 時 ， 對 於 抬 腳 速 度 快 且 靈 活 ， 在 競 賽 技 術 當 中 絕

對 是 處 於 優 勢 。 前 文 所 提 到 新 修 訂 的 規 則 中 「 埸 地 變 小 、 比

賽 時 間 縮 短 、 攻 擊 分 數 提 高 下 」 勢 必 以 主 動 攻 擊 做 為 得 分 技

術 發 展 。 另 一 項 所 談 到 的 電 子 護 具 則 關 係 到 抬 腳 角 度 問 題 ，

旋 踢 、 側 踢 屈 膝 小 腿 角 度 應 大 於 4 5度 以 上 時 腳 背 （ 蹠 屈 ） 或

腳 底 （ 感 應 材 質 ） 才 能 完 全 碰 觸 電 子 護 具 ， 另 外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強 度 夠 ， 相 對 碰 觸 護 具 力 量 就 越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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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節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 研 究 分 析 架 構 ； 第 二 節 、

研 究 對 象；第 三 節、研 究 工 具；第 四 節、研 究 方 法；第 五 節 、

實 驗 流 程 ； 第 六 節 、 統 計 分 析 。  

第 一 節   研 究 分 析 架 構  

 

 

 

 

 

 

 

 

 

 

 

 

 

圖 3 - 1   分 析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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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名

及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技 擊 系 跆 拳 道 學 生 1 5 名 (平 均 年 齡  

1 9 . 2 7   D _ D d _ _ _ _ _ _ _ _ _ _ Ĭ ĝϨϨ _ _ _ _ _ _ 6 8 . 2 7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壹 、 體 育 系 學 生 ： 體 育 系 學 生 共 計 1 7 名 ， 年 齡 介 於 1 9∼ 2 3

歲 之 間 ， 以 多 項 運 動 作 為 平 常 之 體 技 能 訓 練 。  
貳 、 跆 拳 道 選 手 ： 技 擊 系 跆 拳 道 選 手 共 計 1 5 名 ， 年 齡 介 於

1 9∼ 2 3 歲 之 間 ， 長 期 規 律 參 與 跆 拳 道 訓 練 之 代 表 隊 選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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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之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如 圖 3 - 2 )：機 器 型 號  B I O D E X  

S Y S T E M  4  P R O .；內 收 肌 群 測 試 (如 圖 3 - 3 )；外 展 肌 群 測 試 (如

圖 3 - 4 )  

 

 

 

 

 

 

 

 

 

 

 

 

 

圖 3 - 2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圖 片 資 料 來 源 ： 民 國 1 0 1 年 7 月 4 日 取 自 網 路

h t t p : / / w w w. d e s o n m e d i c a l . c o m / b i o d e x 3 . h 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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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3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內 收 肌 群 )  

 

 

 

 

 

 

 

 

 

 

 

 

圖 3 - 4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外 展 肌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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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方 法  

壹 、 實 驗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1 月 7 日 至 1 0 1 年 2 月 1 8

日 止 。  

貳 、 實 驗 地 點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體 操 館 3 樓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室 。  

參 、 實 驗 方 式 ：  

使 用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 B I O D E X  S Y S T E M） 測 量 每 位 受

試 者 之 等 速 肌 力 ， 所 得 到 的 數 據 有 最 大 力 矩 ( p e a k  t o r q u e ,  

P T )、 最 大 力 矩 除 於 體 重 ( p e a k  t o r q u e / b o d y  w e i g h t ,  P T / B W )、

總 做 功 ( t o t a l  w o r k ,  T W )、 總 做 功 除 於 體 重 ( t o t a l  w o r k / b o d y  

w e i g h t ,  T W / B W ) ,平 均 功 率 ( a v e r a g e  p o w e r ,  AV G P )。 在 實 驗 前

進 行 儀 器 校 正 。 本 研 究 測 試 受 試 者 髖 關 節 之 外 展 肌 群 與 內 收

肌 群 (  向 心 /向 心  )，測 試 角 速 度 為 4 5 °與 1 2 0 ° /秒，重 覆 5 次，

中 間 休 息 1 8 0 秒 ， 受 試 者 於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上 以 側 躺 方 式 測

試 其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腳 之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 且 股 骨 大 轉 子 必 須

對 準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之 軸 心 ， 固 定 帶 設 置 在 髖 關 節 與 膝 關 節

之 正 中 心 位 置 。  

骨 盆 會 固 定 在 治 療 床 上 ， 防 止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中 位 移 ， 受

試 者 以 手 為 枕 自 然 伸 直 置 於 耳 際 之 處 (另 一 手 放 鬆 自 然 擺

放 )， 以 測 試 4 5 °與 1 2 0 ° /秒 各 5 次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最 大

肌 力 ， 當 在 測 試 外 展 肌 群 曲 屈 時 受 試 者 維 持 側 躺 姿 勢 ， 臀 部

自 然 伸 直 ， 受 試 者 必 須 接 受 ： 1、 慣 用 腳 內 收 肌 群 2、 慣 用 腳

外 展 肌 群  3、 非 慣 用 腳 內 收 肌 群  4、 非 用 腳 外 展 肌 群 ， 各 5

次 最 大 肌 力 重 覆 測 試 。  

實 驗 分 為 2 組 ： 第 1 組 為 體 育 系 學 生 ， 第 2 組 為 跆 拳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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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第 1 組 每 次 3 ~ 4 人 分 別 安 排 在 晚 間 1 9 時 至 2 1 時 進 行，

第 2 組 利 用 寒 假 寒 訓 期 間 每 日 上 午 、 下 午 3 ~ 4 人 輪 流 安 排 受

測 ， 因 考 量 測 試 的 信 度 ， 前 1 天 即 通 知 受 試 者 ， 在 受 測 前 8

小 時 內 不 得 激 烈 運 動 或 可 能 造 成 測 試 誤 差 之 情 事 ； 測 量 程 序

茲 臚 列 於 下 ：  

一 、 填 寫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及 詢 問 健 康 情 形 ， 其 包 括 是 否 有 心

臟 病 史 ， 前 史 是 否 大 腿 骨 折 或 其 他 特 殊 病 史 至 影 響 測

試 信 度 者 。  

二、測 量 儀 在 低 阻 抗 下 進 行 暖 身 後，進 行 6 - 1 0 次 的 次 大 和

2 - 3 次 的 最 大 內 收 /外 展 (向 心 /向 心 )。  

三 、 右 腳 測 試 時 ， 在 3 分 鐘 的 休 息 時 間 之 後 ， 要 求 受 試 者

進 行 5 次 4 5 ° / s 內 收 /外 展 (向 心 /向 心 )， 間 隔 休 息 3 分

鐘 再 進 行 5 次 1 2 0 ° / s 的 內 收 /外 展 (向 心 /向 心 )測 試 。  

四 、 左 腳 測 試 時 ， 同 右 腳 測 驗 方 式 。  

五 、 所 有 受 試 者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皆 須 進 行 測 試 ， 隨 機

決 定 要 先 測 試 慣 用 或 非 慣 用 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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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實 驗 流 程  

 

 

 

 

 

 

 

 

 

 

 

 

 

 

 

 

 

 

 

 

 

圖 3-5  實 驗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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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 等 速 肌 力 測 量 儀 測 量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髖 關 節 (  內 收 /外 展  )之 等 速 肌 力 ， 角 速 度 分 別 設 為 4 5 ° / s

與 1 2 0 ° / s， 所 測 得 之 等 速 肌 力 數 值 以 S P S S  1 5 . 0 版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各 項 統 計 分 析 ， 顯 著 水 準 設 為 α  ＝  . 0 5， 分 析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  

壹 、 描 述 性 統 計 ：  

一、敘 述 研 究 對 象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的 等 速 肌 力 數 值 概

要 。  

二、敘 述 研 究 對 象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的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概

要 。  

貳 、 配 對 t 檢 定  

一、分 析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的 等 速 肌 力 數 值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二、分 析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的 等 速 肌 力 數 值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  

參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 A 因 子 為 組 別 ( T K D 與

S T )，依 變 項 為 等 速 肌 力 的 各 項 參 數，分 析 其 間 之 差 異 情 形 。 

一 、 分 析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的 等

速 肌 力 各 項 參 數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  

二 、 分 析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非 慣 用 側 的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之 間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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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在 於 探 討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大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差 異 ， 計 有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名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名 受 試 者 參 與 ， 並 施 於  B i o d e x  等 速 肌 測 試 評 估 4 5 ° / s、

1 2 0 ° / s 受 試 者 之 大 腿 內 收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 將

結 果 與 討 論 在 各 節 中 分 別 敘 述 。 第 一 節 為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 第 二 節 為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 第 三 節 為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兩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

第 四 節 為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兩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值 差 異 情 形 ； 第 五 節 綜 合 小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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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壹 、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配 對 t 檢 定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兩 種 不 同 角 速 度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差 異 情 形，其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1

與 表 4 - 2 所 示 ：  

 

表 4 - 1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6 9 . 3 0 1 9 1 . 1 0 1 2 7 . 5 9  3 2 . 7 3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8 7 . 1 0 1 7 2 . 0 0 1 2 5 . 5 5  2 5 . 1 8

0 . 6 6

慣 用 腳  1 4 3 . 0 0 5 5 5 . 7 0 3 4 1 . 6 4  1 2 4 . 9 8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4 5 . 4 0 5 0 8 . 6 0 3 3 5 . 4 9  1 2 7 . 7 6
0 . 5 9

慣 用 腳  1 6 8 . 0 0 5 3 7 . 0 0 4 1 7 . 6 1  9 8 . 2 9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2 3 0 . 2 0 5 6 4 . 2 0 4 0 5 . 4 8  8 6 . 3 8

0 . 5 7

慣 用 腳  5 6 0 . 0 0 2 6 0 0 . 5 3 1 7 4 8 . 4 2  5 7 5 . 6 8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7 6 7 . 3 3 2 5 9 1 . 1 1 1 6 8 5 . 5 7  5 0 4 . 1 0

0 . 5 1

慣 用 腳  1 9 . 2 0 6 8 . 9 0 4 9 . 3 5  1 2 . 0 6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2 8 . 8 0 7 7 . 7 0 4 9 . 0 7  1 1 . 0 4

0 . 9 2

*  p < . 0 5  

從 2 個 角 速 度 的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可

知 ， 研 究 對 象 之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 在 2 個 角

速 度 的 各 項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上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8 0 - 1 . 4 0 ,  p > . 0 5； 由 數 據 顯 示 跆 拳 道 選 手 訓 練 或 競 賽 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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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 s、 1 2 0 ° / s 角 速 度 下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最 大 力 矩 值

( 1 2 7 . 5 9  ±  3 2 . 7 3 , 1 2 5 . 5 5  ±  2 5 . 1 8； 1 0 3 . 4 4  ±  2 1 . 9 1 , 1 0 2 . 5 6  ±  

1 7 . 9 4 )、總 作 功 值 ( 3 4 1 . 6 4  ±  1 2 4 . 9 8 , 3 3 5 . 4 9  ±  1 2 7 . 7 6； 2 7 5 . 0 7  ±  

1 1 1 . 3 3 , 2 7 6 . 2 9  ±  1 1 2 . 5 5 ) 、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值 ( 4 1 7 . 6 1  ±  

9 8 . 2 9 , 4 0 5 . 4 8  ±  8 6 . 3 8 ; 3 2 5 . 2 7  ±  7 9 . 6 9 , 2 9 8 . 8 6  ±  7 2 . 3 7 )、 相 對

總 作 功 值 ( 1 7 4 8 . 4 2  ±  5 7 5 . 6 8 , 1 6 8 5 . 5 7  ±  5 0 4 . 1 0 ; 1 3 5 8 . 5 3  ±  

4 6 3 . 6 5 , 1 2 5 2 . 7 5  ±  4 3 1 . 1 9 )、 平 均 功 率 ( 4 9 . 3 5  ± 1 2 . 0 6 , 4 9 . 0 7  ±  

1 1 . 0 4 ; 8 3 . 7 2  ±  2 1 . 5 5 , 7 9 . 9 4  ±  1 9 . 0 8 )等 均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  p > . 0 5  )， 所 以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腳 外 展 肌 群 無 差 異 性 存 在 。  
表 4 - 2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6 9 . 8 0 1 5 0 . 2 0 1 0 3 . 4 4 2 1 . 9 1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6 7 . 4 0 1 3 7 . 1 0 1 0 2 . 5 6 1 7 . 9 4  

0 . 2 0

慣 用 腳  1 2 7 . 8 0 5 1 6 . 9 0 2 7 5 . 0 7 1 1 1 . 3 3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1 4 . 1 0 4 1 7 . 7 0 2 7 6 . 2 9 1 1 2 . 5 5  
- 0 . 0 8

慣 用 腳  2 1 2 . 8 0 4 3 6 . 8 0 3 2 5 . 2 7 7 9 . 6 9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1 5 8 . 4 0 4 0 6 . 8 0 2 9 8 . 8 6 7 2 . 3 7  
1 . 4 0

慣 用 腳  7 2 0 . 6 7 2 1 8 4 . 0 0 1 3 5 8 . 5 3 4 6 3 . 6 5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5 2 8 . 0 0 2 0 3 4 . 0 0 1 2 5 2 . 7 5 4 3 1 . 1 9  
1 . 3 6

慣 用 腳  5 4 . 4 0 1 1 2 . 5 0 8 3 . 7 2 2 1 . 5 5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4 6 . 4 0 1 0 4 . 8 0 7 9 . 9 4 1 9 . 0 8  

0 . 6 7

*  p < . 0 5  

顯 見 跆 拳 道 選 手 訓 練 上 不 因 有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腳 而 有 所 差

異 性 ， 在 慣 用 腳 訓 練 作 用 時 ， 支 撐 腳 亦 承 受 相 對 的 肌 力 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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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體 ， 再 者 ， 優 秀 的 選 手 訓 練 ， 必 然 是 雙 側 等 量 訓 練 ， 不 僅

維 持 身 體 結 構 之 平 衡 ， 亦 可 降 低 因 不 平 衡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且

有 利 選 手 左 、 右 開 弓 降 低 對 手 的 攻 擊 ， 當 然 也 可 提 昇 得 分 的

機 會 。 因 此 ， 也 更 進 一 歩 的 了 解 ， 一 位 頂 尖 的 跆 拳 道 選 手 攻

擊 是 全 面 性 的 ， 不 會 因 慣 用 腳 或 非 慣 用 腳 而 有 所 差 別 ， 所 以

各 單 項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首 重 體 能 訓 練 ， 在 訓 練 中 必 須 詳 加 了 解

該 單 項 競 賽 運 動 的 核 心 肌 群 ， 跆 拳 道 係 屬 競 技 類 運 動 ， 在 體

能 上 屬 於 全 方 位 訓 練 ， 其 因 競 技 中 以 腳 踢 擊 為 主 用 拳 攻 擊 為

輔 ， 所 以 下 肢 為 主 要 訓 練 方 針 ， 以 下 肢 肌 群 主 要 特 性 為 ： 臀

大 肌 、 股 二 頭 肌 、 股 直 肌 、 股 內 側 肌 、 股 外 側 肌 、 腓 腸 肌 、

比 目 魚 肌 等 （ 黃 志 雄 ， 2 0 0 0） ； 劉 志 宏 等 人 （ 2 0 0 5） 也 提 到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技 術 主 要 以 下 肢 為 主 ， 要 求 動 作 快 速 、 準 確 、

有 力 ， 在 快 速 進 攻 時 以 積 極 閃 躲 內 外 和 快 速 移 動 來 進 行 防

守 。 故 在 本 節 討 論 了 解 到 4 5 ° / s 之 角 速 度 外 展 肌 群 係 屬 於 高

強 度 (力 量 大 且 慢 的 等 張 收 縮 )的 抵 禦 或 攻 擊 對 手 、 1 2 0 ° / s 之

角 速 度 外 展 肌 群 係 屬 於 低 強 度 (力 量 較 小 快 速 的 等 張 收 縮 )抵

禦 或 攻 擊 對 手 。  

貳 、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配 對 t 檢 定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兩 種 不 同 角 速 度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差 異 情 形，其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3

與 表 4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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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3 7 . 3 0 1 0 7 . 5 0 7 2 . 6 9  2 1 . 1 1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5 2 . 7 0 1 1 3 . 3 0 7 2 . 0 9  1 7 . 8 6

0 . 1 2

慣 用 腳  5 6 . 0 0 3 3 1 . 9 0 2 0 2 . 2 2  9 4 . 7 4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8 8 . 0 0 3 3 5 . 3 0 1 9 2 . 4 8  7 8 . 8 5
0 . 6 8

慣 用 腳  8 5 . 2 0 4 0 6 . 3 0 2 5 9 . 3 0  9 9 . 1 1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3 5 . 5 0 3 7 5 . 3 0 2 2 1 . 4 7  8 7 . 6 1

1 . 2 0

慣 用 腳  2 8 4 . 0 0 1 9 2 5 . 2 6 1 1 1 9 . 2 1  5 6 0 . 7 2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7 7 . 5 0 1 9 6 1 . 0 5 9 1 1 . 1 0  4 3 3 . 9 9

1 . 4 5

慣 用 腳  1 0 . 0 0 4 9 . 4 0 3 1 . 2 8  1 1 . 9 9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5 . 9 0 5 4 . 0 0 2 8 . 0 2  1 1 . 0 8

0 . 9 0

*  p < . 0 5  

從 2 個 角 速 度 的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可

知 ， 研 究 對 象 之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 在 2 個 角

速 度 的 各 項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上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0 . 1 2 - 1 . 7 0 ,  p > . 0 5； 由 數 據 顯 示 跆 拳 道 選 手 訓 練 或 競 賽 上 在

4 5 ° / s、 1 2 0 ° / s 角 速 度 下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最 大 力 矩 值

( 7 2 . 6 9  ±  2 1 . 1 1 , 7 2 . 0 9  ±  7 2 . 0 9  ±  1 7 . 8 6 ; 6 3 . 7 1  ±  1 8 . 4 5 , 5 9 . 2 6  ±  

1 5 . 4 2 )、 總 作 功 值 ( 2 0 2 . 2 2  ±  9 4 . 7 4 , 1 9 2 . 4 8  ±  7 8 . 8 5 ; 1 7 2 . 6 7  ±  

7 6 . 6 7 , 1 5 9 . 6 8  ±  6 9 . 5 9 ) 、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值 ( 2 5 9 . 3 0  ±  

9 9 . 1 1 , 2 2 1 . 4 7  ±  8 7 . 6 1 ; 1 7 5 . 8 1  ±  6 7 . 0 0 , 1 4 4 . 7 8  ±  4 7 . 8 1 )、 相 對

總 作 功 值 ( 1 1 1 9 . 2 1  ±  5 6 0 . 7 2 , 9 1 1 . 1 0  ±  4 3 3 . 9 9 ; 7 5 3 . 8 0  ±  

3 8 0 . 2 2 , 5 9 8 . 9 7  ±  2 2 6 . 7 5 )、 平 均 功 率 ( 3 1 . 2 8  ±  1 1 . 9 9 , 2 8 . 0 2  ±  

1 1 . 0 8 ; 4 5 . 8 6  ±  1 7 . 6 5 , 3 7 . 5 7  ±  1 2 . 4 1 )等 均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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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 0 5  )  

表 4 - 4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4 2 . 9 0 1 0 9 . 1 0 6 3 . 7 1 1 8 . 4 5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3 2 . 8 0 8 5 . 3 0 5 9 . 2 6 1 5 . 4 2  

1 . 2 8

慣 用 腳  6 9 . 1 0 2 7 0 . 6 0 1 7 2 . 6 7 7 6 . 6 7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5 9 . 0 0 2 7 7 . 3 0 1 5 9 . 6 8 6 9 . 5 9  
1 . 1 6

慣 用 腳  6 3 . 5 0 2 6 2 . 2 0 1 7 5 . 8 1 6 7 . 0 0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7 6 . 4 0 2 2 5 . 4 0 1 4 4 . 7 8 4 7 . 8 1  

1 . 5 7

慣 用 腳  2 4 4 . 2 3 1 4 2 6 . 1 1 7 5 3 . 8 0 3 8 0 . 2 2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2 8 2 . 9 6 9 8 0 . 0 0 5 9 8 . 9 7 2 2 6 . 7 5  

1 . 7 0

慣 用 腳  2 0 . 2 0 7 2 . 4 0 4 5 . 8 6 1 7 . 6 5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1 9 . 7 0 6 0 . 3 0 3 7 . 5 7 1 2 . 4 1  

1 . 6 5

*  p < . 0 5  

在 解 剖 結 構 上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互 為 拮 抗 ， 不 可 解

的 相 互 關 係，因 此，內 側 內 收 肌 群 共 有 6 條 肌 肉 含：恥 骨 肌 、

內 收 長 肌 、 內 收 短 肌 、 內 收 大 肌 、 股 薄 肌 與 閉 孔 外 肌 ； 內 收

肌 群 之 主 要 動 作 為 當 開 放 動 力 鏈 運 動 時 內 收 大 腿 與 在 閉 鎖 動

力 鏈 運 動 時 維 持 下 肢 穩 定 ， 每 一 單 位 肌 肉 在 股 骨 屈 曲 與 旋 轉

時 提 供 協 助 ， 然 也 是 傷 害 頻 率 最 高 的 肌 肉 群 （ N i c h o l a s  &  

Ty l e r ,  2 0 0 2）； 而 就 跆 拳 道 運 動 而 言 ， 不 論 是 旋 踢 、 前 踢 、 側

踢 ⋯ 或 移 動 步 伐 攻 擊 或 防 守 ， 內 收 肌 肉 群 提 供 主 要 的 穩 定 與

拮 抗 作 用 。 前 述 已 提 到 外 展 肌 群 部 分 應 與 內 收 肌 群 相 搭 配

合 ， 以 致 不 會 因 出 腳 時 外 展 肌 群 過 強 內 收 肌 群 較 弱 ， 而 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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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收 肌 群 受 傷 ， 本 結 果 更 印 證 在 跆 拳 道 選 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無 慣 用 腳 或 非 慣 用 腳 之 分 。  

第 二 節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壹 、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配 對 t 檢 定 考 驗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兩 種 不 同 角 速 度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差 異 情 形，其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5

與 表 4 - 6 所 示 ：  
表 4 - 5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6 4 . 4 0 1 6 8 . 8 0 1 2 2 . 2 3  2 9 . 6 8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6 9 . 3 0 1 9 1 . 1 0 1 2 7 . 5 9  3 2 . 7 3  

0 . 6 4  

慣 用 腳  7 4 . 5 0 1 5 6 . 9 0 1 1 9 . 5 1  2 5 . 4 3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8 7 . 1 0 1 7 2 . 0 0 1 2 5 . 5 5  2 5 . 1 8  
0 . 7 9  

慣 用 腳  9 2 . 1 0 4 9 3 . 8 0 2 3 0 . 7 6  1 1 4 . 0 6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1 4 3 . 0 0 5 5 5 . 7 0 3 4 1 . 6 4  1 2 4 . 9 8  

0 . 0 6  

慣 用 腳  1 0 6 . 6 0 4 7 4 . 7 0 2 2 4 . 0 9  1 0 5 . 1 6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4 5 . 4 0 5 0 8 . 6 0 3 3 5 . 4 9  1 2 7 . 7 6  

- 0 . 0 3

慣 用 腳  1 1 2 . 9 0 7 0 0 . 0 0 3 9 7 . 8 8  1 3 2 . 7 9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1 6 8 . 0 0 5 3 7 . 0 0 4 1 7 . 6 1  9 8 . 2 9  

0 . 5 6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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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5 5 . 7 0 1 2 5 . 1 0 9 5 . 7 4 2 4 . 1 4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5 9 . 3 0 1 3 7 . 0 0 1 0 0 . 3 0 2 3 . 7 5  

- 0 . 7 7  

慣 用 腳  8 5 . 7 0 4 3 1 . 1 0 1 8 6 . 5 8 1 0 4 . 9 2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9 1 . 3 0 3 6 5 . 9 0 1 8 8 . 3 4 9 3 . 4 3  
- 0 . 1 6  

慣 用 腳  1 3 9 . 3 0 6 0 3 . 6 0 3 2 2 . 2 1 1 1 9 . 2 0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1 7 4 . 2 0 5 3 8 . 8 0 3 4 2 . 5 4 1 0 4 . 4 7  

- 0 . 6 5  

慣 用 腳  2 1 4 . 3 1 8 0 4 . 8 0 4 6 2 . 4 6 1 5 4 . 8 6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2 4 8 . 8 6 7 7 4 . 3 1 4 9 5 . 9 2 1 4 9 . 4 2  

- 0 . 7 0  

慣 用 腳  4 7 . 9 0 1 3 1 . 8 0 8 7 . 8 5 2 7 . 2 1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5 4 . 6 0 1 3 4 . 4 0 9 3 . 6 1 2 5 . 3 6  

- 0 . 7 8  

*  p < . 0 5  

從 2 個 角 速 度 的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可

知，研 究 對 象 之 體 育 系 學 生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於 4 5 ° / s、

1 2 0 ° / s 角 速 度 的 各 項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上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1 7 )

＝ - 0 . 7 8 - 0 . 7 9 ,  p > . 0 5。由 數 據 顯 示 體 育 系 學 生 在 4 5 ° / s、 1 2 0 ° / s

角 速 度 下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最 大 力 矩 值 ( 1 2 2 . 2 3  ±  

2 9 . 6 8 , 1 2 7 . 5 9  ±  3 2 . 7 3 ; 9 5 . 7 4  ±  2 4 . 1 4 , 1 0 0 . 3 0  ±  2 3 . 7 5 )、 總 作 功

值 ( 1 1 9 . 5 1  ±  2 5 . 4 3 , 1 2 5 . 5 5  ±  2 5 . 1 8 ; 1 8 6 . 5 8  ±  1 0 4 . 9 2 , 1 8 8 . 3 4  ±  

9 3 , 4 3 )、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值 ( 2 3 0 . 7 6  ±  1 1 4 . 0 6 , 3 4 1 . 6 4 ; 3 2 2 . 2 1  ±  

1 1 9 . 2 0 , 3 4 2 . 5 4  ±  1 0 4 . 4 7 ) 、 相 對 總 作 功 值 ( 2 2 4 . 0 9  ±  

1 0 5 . 0 6 , 3 3 5 . 4 9  ±  1 2 7 . 7 6 ; 4 6 2 . 4 6  ±  1 5 4 . 8 6 , 4 9 5 . 9 2  ±  1 4 9 . 4 2 )、

平 均 功 率 ( 3 9 7 . 8 8  ±  1 3 2 . 7 9 , 4 1 7 . 6 1  ±  9 8 . 2 9 ; 8 7 . 8 5  ±  2 7 . 2 1  ±  

9 3 . 6 1  ±  2 5 . 3 6 )等 均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  p >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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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系 學 生 皆 以 下 肢 肌 群 做 為 主 要 訓 練 或 競 賽 ， 於 各 項

運 動 均 能 接 觸 ， 以 致 於 跑 、 跳 、 擲 等 多 項 運 動 訓 練 能 均 勻 強

化 腿 部 肌 肉 群，以 外 展 肌 群 對 各 項 運 動 極 為 重 要，實 驗 結 果，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對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無 任 何 差 異 性 。  

貳 、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配 對 t 檢 定 考 驗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4 5 °及 1 2 0 ° / s 角

速 度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差 異 情 形 ， 其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如

表 4 - 7 與 表 4 - 8 所 示 ：  

表 4 - 7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4 1 . 4 0 9 3 . 5 0 6 9 . 1 2 1 6 . 2 6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4 8 . 1 0 9 3 . 5 0 6 9 . 5 3 1 1 . 9 4  

- 0 . 1 0  

慣 用 腳  5 9 . 3 0 3 1 2 . 1 0 1 3 1 . 9 5 6 6 . 9 6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7 4 . 1 0 2 7 0 . 6 0 1 2 8 . 5 2 5 4 . 3 1  
0 . 3 5  

慣 用 腳  7 9 . 5 0 3 7 6 . 7 0 2 2 3 . 4 3 7 5 . 7 9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1 2 5 . 9 0 3 5 4 . 1 0 2 1 3 . 0 6 5 0 . 5 5  

0 . 5 4  

慣 用 腳  1 1 3 . 5 7 5 0 2 . 2 7 3 2 1 . 3 6 9 7 . 6 2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8 7 . 9 1 4 8 5 . 0 7 3 0 8 . 8 0 7 0 . 2 2  

0 . 4 6  

慣 用 腳  1 6 . 1 0 3 8 . 0 0 2 9 . 0 5 7 . 0 3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1 9 . 7 0 4 1 . 1 0 2 8 . 3 5 5 . 7 2  

0 . 3 5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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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使 用 腳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值  

慣 用 腳  2 9 . 1 0 9 2 . 3 0 6 2 . 6 6 1 6 . 7 7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3 4 . 9 0 8 3 . 7 0 6 0 . 4 8 1 4 . 1 5  

0 . 6 0  

慣 用 腳  5 3 . 7 0 2 3 4 . 4 0 1 1 9 . 2 7 5 4 . 2 5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5 3 . 7 0 2 6 7 . 7 0 1 1 4 . 0 2 6 6 . 9 0  
0 . 7 7  

慣 用 腳  7 1 . 0 0  2 8 2 . 2 0 1 8 3 . 7 5 6 5 . 1 1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非 慣 用 腳  1 1 2 . 9 0 2 8 6 . 4 0 1 7 5 . 2 4 5 3 . 2 2  

0 . 4 9  

慣 用 腳  1 0 1 . 4 3 3 7 6 . 2 7 2 6 3 . 7 0 8 3 . 1 4  相 對 總  
作 功  非 慣 用 腳  1 5 4 . 5 9 4 4 0 . 6 2 2 5 4 . 2 5 7 7 . 2 6  

0 . 3 7  

慣 用 腳  1 9 . 5 0 7 7 . 8 0 4 9 . 5 2 1 7 . 3 4  平 均  
功 率  非 慣 用 腳  8 . 4 0 7 6 . 8 0 4 5 . 9 5 1 6 . 9 7  

0 . 7 6  

*  p < . 0 5  

從 2 個 角 速 度 的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配 對 t 檢 定 結 果 可

知 ， 研 究 對 象 之 體 育 系 學 生 的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 在 2 個 角

速 度 的 各 項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上 ，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t ( 1 5 ) ＝

- 0 . 1 0 - 0 . 7 7 ,  p > . 0 5。 由 數 據 顯 示 體 育 系 學 生 在 4 5 ° / s、 1 2 0 ° / s

角 速 度 下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最 大 力 矩 值 ( 6 9 . 1 2  ±  

1 6 . 2 6 , 6 9 . 5 3  ±  1 1 . 9 4 ; 6 2 . 6 6  ±  1 6 . 7 7 , 6 0 . 4 8  ±  1 4 . 1 5 )、 總 作 功 值

( 1 3 1 . 9 5  ±  6 6 . 9 6 , 1 2 8 . 5 2  ±  5 4 . 3 1 ; 1 1 9 . 2 7  ±  5 4 . 2 5 , 1 1 4 . 0 2  ±  

6 6 . 9 0 ) 、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值 ( 2 2 3 . 4 3  ± 7 5 . 7 9 , 2 1 3 . 0 6  ±  

5 0 . 5 5 ; 1 8 3 . 7 5  ±  6 5 . 1 1 , 1 7 5 . 2 4  ±  5 3 . 2 2 )、 相 對 總 作 功 值 ( 3 2 1 . 3 6  

±  9 7 . 6 2 , 3 0 8 . 8 0  ±  7 0 . 2 2 ; 2 6 3 . 7 0  ±  8 3 . 1 4 , 2 5 4 . 2 5  ±  7 7 . 2 6 )、 平 均

功 率 ( 2 9 . 0 5  ±  7 . 0 3 , 2 8 . 3 5  ±  5 . 7 2 ; 4 9 . 5 2  ±  1 7 . 3 4 , 4 5 . 9 5  ±  1 6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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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均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性 (  p > . 0 5  )。  

外 展 肌 群 為 主 作 用 肌 時 ， 相 同 需 內 收 肌 群 的 輔 助 ， 兩 肌

群 的 相 輔 相 成 除 增 強 肌 群 作 用 強 度 外 ， 更 能 減 少 受 傷 情 形 發

生 。 本 節 探 討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之 內 收 肌 群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性 ； 結 果 顯 示 體 育 系 學 生 雖 係 屬 於 非 跆 拳 道 專

長 ， 在 人 體 的 解 剖 構 造 相 同 ， 臀 內 收 肌 的 主 要 動 作 為 內 收 大

腿 並 穩 定 下 肢 ， 每 條 肌 肉 協 助 股 骨 的 屈 與 伸 ， 使 下 肢 之 平 衡

與 穩 定 之 肌 肉 ( M o o r e ,  1 9 9 2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 除 運 動

動 作 差 異 不 同 而 使 運 動 表 現 呈 現 特 殊 訓 練 效 果 上 的 差 異 外 ，

人 體 動、  靜 態 之 基 本 平 衡 與 穩 定 功 能 則 大 致 相 同，對 於 常 態

運 動 者 似 乎 差 異 不 大 ， 否 則 即 容 易 因 不 平 衡 造 成 傷 害 ， 體 育

系 學 生 平 常 著 重 腿 部 肌 群 的 運 動 類 別 項 目 ， 諸 如 ： 跑 步 、 籃

球 、 足 球 、 手 球 …等 ， 就 左 、 右 肌 群 平 衡 的 相 互 比 較 ， 在 訓

練 或 競 賽 中 對 於 兩 腳 內 側 內 收 肌 群 是 對 等 重 要 ， 因 此 ， 本 節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無 所 謂 慣 用 腳 或 非 慣 用 腳 。  

第 三 節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兩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壹 、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兩 種 不 同 角 速 度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的 差 異 情 形 ，

其 多 變 量 分 析 結 果 如 表 4 - 9 與 表 4 - 1 0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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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統 計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2 2 . 2 3 2 9 . 6 8
右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2 7 . 5 9 3 2 . 7 3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1 9 . 5 1 2 5 . 4 3
左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2 5 . 5 5 2 5 . 1 8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3 0 . 7 6 1 1 4 . 0 6
右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3 4 1 . 6 4 1 2 4 . 9 8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2 4 . 0 9 1 0 5 . 1 6
左 相 對 最 大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3 3 5 . 4 9 1 2 7 . 7 6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9 7 . 8 8 1 3 2 . 7 9
右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4 1 7 . 6 1 9 8 . 2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9 6 . 7 3 1 0 4 . 3 1
左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4 0 5 . 4 8 8 6 . 3 8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5 7 2 . 8 4 1 7 1 . 5 9
右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7 4 8 . 4 2 5 7 5 . 6 8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5 7 3 . 8 1 1 4 0 . 9 4
左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6 8 5 . 5 7 5 0 4 . 1 0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5 0 . 8 4 1 1 . 7 2
右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4 9 . 3 5 1 2 . 0 6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4 9 . 8 2 9 . 8 3
左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4 9 . 0 7 1 1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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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統 計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9 5 . 7 4  2 4 . 1 4
右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0 3 . 4 4  2 1 . 9 1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0 0 . 3 0  2 3 . 7 5
左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0 2 . 5 6  1 7 . 9 4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8 6 . 5 8  1 0 4 . 9 2右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7 5 . 0 7  1 1 1 . 3 3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8 8 . 3 4  9 3 . 4 3
左 相 對 最 大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7 6 . 2 9  1 1 2 . 5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2 2 . 2 1  1 1 9 . 2 0
右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3 2 5 . 2 7  7 9 . 6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4 2 . 5 4  1 0 4 . 4 7
左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9 8 . 8 6  7 2 . 3 7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4 6 2 . 4 6  1 5 4 . 8 6
右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3 5 8 . 5 3  4 6 3 . 6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4 9 5 . 9 2  1 4 9 . 4 2
左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2 5 2 . 7 5  4 3 1 . 1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8 7 . 8 5  2 7 . 2 1
右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8 3 . 7 2  2 1 . 5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9 3 . 6 1  2 5 . 3 6
左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7 9 . 9 4  1 9 .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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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單因子多變量分析分別考驗跆拳道選手與體育系學生之兩種不同角速度之內收肌群等速肌力參數的差異情

形。結果如表 4-11與表 4-12所示： 
表 4-11 跆拳道選手與非專項運動員角速度45°/s之外展肌群等速肌力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SSCP Λ F 

228.70  0.24  
258.17 291.43  0.46  

4733.34 5343.15 97962.48  6.89 * 
4755.70 5368.40 98425.38 98890.48  7.32 * 
842.58 951.13 17438.26 17520.66 3104.18  0.22  
373.57 421.70 7731.47 7768.01 1376.28 610.19 0.07  

50186.42 56652.14 1038672.72 1043580.79 184893.68 81974.96 11012798.17 64.64 ***
47461.60 53576.27 982279.05 986920.64 174855.07 77524.21 10414869.60 9849404.95 76.25 ***

-63.80 -72.02 -1320.46 -1326.70 -235.05 -104.21 -14000.47 -13240.33 17.80 0.13  

組間 1 

-32.31 -36.47 -668.72 -671.88 -119.04 -52.78 -7090.24 -6705.28 9.01 4.56

.119***

0.42  
29089.27  
19535.44 19223.79  
44627.46 32623.50 426841.49  
27714.15 33923.54 393223.25 405435.68  
78448.72 56767.52 158498.67 126392.26 417362.69  
43004.60 42583.31 84535.14 97524.14 248962.32 278562.26 

207075.95 161799.56 858978.20 819857.62 1020069.42 552222.05 5110830.74
123132.60 131549.72 666477.76 754569.82 609961.19 704483.22 3454843.25 3875420.66

9060.60 6786.14 16839.39 13158.54 32707.66 21289.50 91316.93 60783.12 4236.00

誤差 30 

5292.38 5443.58 10448.68 11723.82 19083.19 23297.38 56781.73 74889.50 2587.18 3251.7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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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1 得 知 W i l k s  Λ＝ . 1 1 9 ,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 ，顯

示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參 數 有 差 異 存 在 。 在

單 變 量 F 值 可 以 發 現 右 P T B W（ F ( 1 ,  3 0 )  ＝ 6 . 8 9 ,  p < . 0 5） 、

左 P T B W（ F ( 1 ,  3 0 ) = 7 . 3 2 ,  p < . 0 5） 、 右 T W B W（ F ( 1 ,  3 0 )  ＝

6 4 . 6 4 ,  p < . 0 0 1） 、 左 T W B W（ F ( 1 ,  3 0 )  ＝  7 6 . 2 5 ,  p < . 0 0 1） 等

4 項 參 數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從 表 4 - 9 的 平 均 數 摘 要 表 可 以 得

知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 、 左

P T B W、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4 項 參 數，皆 是 跆 拳 道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每 單 項 運 動 競 賽 技 能 會 隨 著 新 修 訂 的 規

則 而 有 所 改 變，從 2 0 0 9 年 之 後 跆 拳 道 競 賽 區 改 為 8 x 8 平 方 公

尺 、 上 端 得 分 數 3 分 、 電 子 護 具 的 使 用 等 ， 使 得 訓 練 上 不 在

像 以 往 呆 板 的 訓 練 方 式 ， 應 用 運 動 科 學 的 介 入 ， 以 了 解 運 動

員 的 心 理 、 身 理 上 的 需 求 。 研 究 跆 拳 道 之 側 踢 動 作 ， 以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極 為 重 要 ， 利 用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了 解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較 ， 經 數 據 顯 示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左 P T B W、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4 項 參 數 明 顯 跆 拳 道 選 手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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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跆拳道選手與非專項運動員角速度120°/s之外展肌群等速肌力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SSCP Λ F 
472.32  0.88  
138.65 40.70  0.09  

5429.28 1593.77 62408.82  5.36 * 
5395.86 1583.96 62024.69 61642.92  5.83 * 
187.78 55.12 2158.49 2145.21 74.65  0.01  

-2679.84 -786.67 -30804.38 -30614.77 -1065.41 15204.74 1.84  
54974.47 16137.83 631923.57 628034.03 21855.94 -311911.23 6398573.49 56.57 ***
46431.15 13629.93 533719.30 530434.21 18459.41 -263438.57 5404201.21 4564359.66 46.26 ***

-253.20 -74.33 -2910.44 -2892.53 -100.66 1436.56 -29469.81 -24890.05 135.73 0.22  

組間 1 

-838.76 -246.22 -9641.46 -9582.11 -333.46 4758.93 -97625.05 -82453.60 449.63 1489.50

.158***

2.91  
16040.28   
7935.03 13533.48   

34898.54 32203.50 349633.18   
11695.59 35123.86 294113.65 317020.59   
58956.25 25123.71 105272.79 17548.01 316249.54   
17933.14 41615.32 62094.85 85017.55 111609.47 247952.82  

157757.19 94787.00 616136.01 385657.06 723723.04 333787.40 3393311.08  
63829.28 123484.39 544721.08 587395.28 288345.40 607102.99 2234671.05 2960176.32  
15137.38 6704.52 20820.20 -1021.64 70828.11 24221.48 159412.02 51831.22 18349.65  

誤差 30 

5455.09 11121.57 14030.64 19803.20 21718.26 54620.70 71923.46 139581.59 6109.29 15384.3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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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2 得 知 W i l k s  Λ＝ . 1 5 8 ,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顯

示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參 數 有 差 異 存 在。在

單 變 量 F 值 可 以 發 現 右 P T B W（ F ( 1 ,  3 0 )  ＝  5 . 3 6 ,  p < . 0 5） 、

左 P T B W（ F ( 1 ,  3 0 )  ＝ 5 . 8 3 ,  p < . 0 5）、右 T W B W（ F ( 1 ,  3 0 )  ＝

5 6 . 5 7 ,  p < . 0 0 1） 、 左 T W B W（ F ( 1 ,  3 0 )  ＝  4 6 . 2 6 ,  p < . 0 0 1） 等

4 項 參 數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從 表 4 - 1 0 的 平 均 數 摘 要 表 可 以 得

知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 左

P T B W、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4 項 參 數，皆 是 跆 拳 道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跆 拳 道 選 手 準 備 作 側 踢 動 作 時 ， 身 體 重

心 先 傾 向 支 撐 腳 ， 提 腳 屈 膝 時 ， 即 可 增 加 攻 擊 腳 之 擺 幅 ， 擺

幅 愈 大 出 腳 速 度 就 愈 快 ， 力 道 也 亦 愈 強 ， 此 時 主 作 用 肌 為 臀

內 收 肌 ， 而 臀 內 收 肌 的 強 靭 也 關 係 到 收 腳 的 速 度 ， 當 側 踢 出

腳 攻 擊 時 以 外 展 肌 群 為 主 ， 收 腳 時 以 內 收 肌 為 主 ， 兩 者 相 輔

相 成 ， 一 則 有 利 於 下 一 個 動 作 的 開 始 ， 另 一 則 不 易 造 成 一 方

過 強 兩 肌 群 間 作 用 與 拮 抗 間 的 不 平 衡 而 受 傷 ；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的 研 究 顯 示 ， 內 收 為 外 展 肌 群 比 率 9 5％ 與 比

率 7 8％ 的 選 手 比 較 ， 受 傷 的 人 是 後 者 ， 易 言 之 ， 即 便 是 雙 腿

的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不 同 ， 比 率 較 低 的 腿 較 易 受 傷 ， 且

重 覆 受 傷 率 也 高 。 在 體 育 系 學 生 所 從 事 的 運 動 項 目 中 極 少 有

腳 踝 部 位 抬 超 過 腰 部 以 上 ， 所 以 在 腳 內 收 肌 群 的 訓 練 或 運 動

較 無 像 跆 拳 道 選 手 頻 率 高 ， 經 由 本 結 果 印 證 了 解 到 跆 拳 道 選

手 內 收 肌 群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貳 、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兩 種 不 同 角 速 度 之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的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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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各 項 參 數 摘 要 如 表 4 - 1 3 與 表 4 - 1 4 所 示： 

 
表 4 - 1 3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9 . 1 2  1 6 . 2 6
右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7 2 . 6 9  2 1 . 1 1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9 . 5 3  1 1 . 9 4
左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7 2 . 0 9  1 7 . 8 6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3 1 . 9 5  6 6 . 9 6
右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0 2 . 2 2  9 4 . 7 4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2 8 . 5 2  5 4 . 3 1
左 相 對 最 大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9 2 . 4 8  7 8 . 8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2 3 . 4 3  7 5 . 7 9
右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5 9 . 3 0  9 9 . 1 1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1 3 . 0 6  5 0 . 5 5
左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2 1 . 4 7  8 7 . 6 1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2 1 . 3 6  9 7 . 6 2
右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1 1 9 . 2 1  5 6 0 . 7 2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3 0 8 . 8 0  7 0 . 2 2
左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9 1 1 . 1 0  4 3 3 . 9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9 . 0 5  7 . 0 3
右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3 1 . 2 8  1 1 . 9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8 . 3 5  5 . 7 2
左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2 8 . 0 2  1 1 .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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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摘 要 表  
等 速 肌 力 參 數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2 . 6 6  1 6 . 7 7
右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6 3 . 7 1  1 8 . 4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0 . 4 8  1 4 . 1 5
左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5 9 . 2 6  1 5 . 4 2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1 9 . 2 7  5 4 . 2 5
右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7 2 . 6 7  7 6 . 6 7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1 4 . 0 2  6 6 . 9 0
左 相 對 最 大 矩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5 9 . 6 8  6 9 . 5 9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8 3 . 7 5  6 5 . 1 1
右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7 5 . 8 1  6 7 . 0 0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1 7 5 . 2 4  5 3 . 2 2
左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1 4 4 . 7 8  4 7 . 8 1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6 3 . 7 0  8 3 . 1 4
右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7 5 3 . 8 0  3 8 0 . 2 2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2 5 4 . 2 5  7 7 . 2 6
左 相 對 總 作 功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5 9 8 . 9 7  2 2 6 . 7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4 9 . 5 2  1 7 . 3 4
右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4 5 . 8 6  1 7 . 6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4 5 . 9 5  1 6 . 9 7
左 平 均 功 率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3 7 . 5 7  1 2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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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單因子多變量分析分別考驗跆拳道選手與體育系學生之兩種不同角速度之內收肌群等速肌力各項參數的差

異情形。結果如表 4-15與表 4-16所示： 

 
表 4-15 跆拳道選手與非專項運動員角速度45°/s之內收肌群等速肌力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SSCP Λ F 
101.55 0.29  
72.75 52.11 0.23  

1998.88 1431.91 39345.38 5.98 * 
1819.53 1303.43 35815.12 32601.61 7.29 ** 
1020.41 730.98 20085.40 18283.24 10253.38 1.34  
239.20 171.35 4708.33 4285.88 2403.55 563.43 0.11  

22696.21 16258.60 446746.15 406661.89 228059.17 53460.64 5072567.99 33.4
2

***

17133.50 12273.71 337251.25 306991.41 172163.19 40357.75 3829310.92 2890768.97 31.9
3

***

63.35 45.38 1247.02 1135.13 636.59 149.23 14159.27 10688.91 39.52 0.42  

組間 1 

-9.47 -6.79 -186.43 -169.70 -95.17 -22.31 -2116.78 -1597.97 -5.91 0.88 

.122***

0.01  
10470.96 
3506.55 6746.79 

28468.87 3846.76 197378.87 
14256.63 13932.13 130948.21 134240.97 
35321.01 10323.48 117318.21 74468.17 229433.20 
-1852.08 17624.39 -20866.58 37157.38 34949.72 148353.05 

133326.36 65098.26 637201.04 519965.24 852446.14 75030.33 4554189.21 
15724.32 87570.91 81582.89 316791.24 240504.01 541275.09 1379214.79 2715777.47 
4848.43 2260.62 14605.79 9915.71 21951.20 3077.10 91241.44 28293.21 2802.41 

誤差 30 

314.57 2771.69 -2085.90 5278.46 2580.10 16062.55 10618.52 65299.95 610.19 2241.23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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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5 得 知 W i l k s  Λ＝ . 1 2 2 ,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顯

示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參 數 有 差 異 存 在 。 在

單 變 量 F 值 可 以 發 現 右 P T B W（ F ( 1 ,  3 0 )  ＝ 5 . 9 8 ,  p < . 0 5） 、

左 P T B W（ F ( 1 ,  3 0 )  ＝ 7 . 2 9 ,  p < . 0 1）、右 T W B W（ F ( 1 ,  3 0 )  ＝

3 3 . 4 2 ,  p < . 0 0 1） 、 左 T W B W（ F ( 1 ,  3 0 )  ＝  3 1 . 9 3 ,  p < . 0 0 1） 等

4 項 參 數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從 表 4 - 1 3 的 平 均 數 摘 要 表 可 以 得

知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 、 左

P T B W、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4 項 參 數，皆 是 跆 拳 道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本 研 究 結 果 乎 應 S h i r l e y  (  1 9 9 2  ） 之 研

究，跆 拳 道 選 手 踢 擊 得 分 動 作：旋 踢、前 踢、側 踢、下 壓 踢 …

等 動 作 是 主 要 且 必 備 的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 再 者 ， 所 有 下 肢 踢 擊

動 作 以 股 四 頭 肌 、 內 收 肌 、 外 展 肌 、 腿 後 肌 為 主 要 作 用 肌 群

或 拮 抗 肌 群 ， 因 此 對 於 長 期 訓 練 或 競 賽 以 下 肢 為 訓 練 之 跆 拳

道 選 手 ， 不 僅 強 化 也 改 善 人 體 下 肢 結 構 之 均 衡 ， 此 結 果 同 時

也 印 證 於 角 速 度 4 5 ° / s 內 收 肌 群 之 數 據 顯 示 ， 跆 拳 道 選 手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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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跆拳道選手與非專項運動員角速度120°/s之內收肌群等速肌力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df SSCP Λ F 
8.76 0.30  

-10.21 11.91 0.06  
446.25 -520.18 22725.71 5.27 * 
381.57 -444.78 19431.76 16615.25 3.58  
-66.35 77.34 -3379.06 -2889.29 502.43 0.12  

-254.49 296.65 -12960.35 -11081.82 1927.06 7391.21 2.87  
4095.43 -4773.92 208565.19 178334.98 -31011.32 -118943.59 1914107.30 26.9

0
***

2880.60 -3357.83 146698.53 125435.50 -21812.43 -83661.37 1346325.92 946965.45 34.8
4

***

-30.61 35.69 -1559.03 -1333.06 231.81 889.10 -14307.97 -10063.80 106.95 0.35  

組間 1 

-70.02 81.62 -3565.97 -3049.10 530.22 2033.65 -32726.68 -23018.97 244.63 559.55

.146***

2.48  
9264.74
4855.52 6531.36

17486.08 14284.09 129384.74
11572.13 20112.42 114991.66 139399.33
24350.69 12468.83 44406.77 31569.37 130673.99
4882.87 9592.35 4593.59 18594.30 21103.25 77319.22

80474.64 57440.86 300386.18 263364.55 419357.76 36359.68 2134528.34
27274.45 37311.28 114479.53 148147.60 85205.56 197063.60 511933.44 815322.52
7623.62 4087.96 14919.37 10436.22 32048.19 6826.88 105072.48 29895.81 9168.79

誤差 30 

2095.87 3160.03 -3117.53 35.40 6826.35 16010.61 11352.05 40551.51 2336.09 6765.0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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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表 4 - 1 6 得 知 W i l k s  Λ＝ . 1 4 6 ,  p < . 0 0 1，達 顯 著 差 異，顯

示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參 數 有 差 異 存 在。在

單 變 量 F 值 可 以 發 現 右 P T B W（ F ( 1 ,  3 0 )  ＝ 5 . 3 6 ,  p < . 0 5） 、

右 T W B W（ F ( 1 ,  3 0 )  ＝ 2 6 . 9 0 ,  p < . 0 0 1）、 左 T W B W（ F ( 1 ,  3 0 )  

＝  3 4 . 8 4 ,  p < . 0 0 1） 等 3 項 參 數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從 表 4 - 1 4

的 平 均 數 摘 要 表 可 以 得 知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 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3 項 參 數 ， 皆 是 跆 拳

道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以 角 速 度 1 2 0 ° / s 測 試 特 性 在 於

輕 且 動 作 頻 率 高 ， 符 合 跆 拳 道 競 賽 實 戰 狀 況 ， 可 有 效 測 試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高 速 踢 擊 時 ， 神 經 系 統 的 傳 達 與 對 手 碰 擊 所 受 的

肌 耐 力 程 度；周 桂 名、陳 維 智 與 蔡 明 昌  (  2 0 1 0  )  的 研 究 提 到

以 往 速 度 是 跆 拳 道 攻 擊 的 最 佳 方 式 ， 因 電 子 護 具 的 產 生 後 ，

必 需 藉 助 速 度 加 上 力 量 ， 且 考 慮 到 踢 擊 屈 膝 抬 腿 時 角 度 須 大

於 4 5 度 以 上 腳 背 才 能 完 全 碰 擊 護 具 得 分；因 此 體 育 系 學 生 所

接 觸 的 運 動 中 較 無 有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抬 腳 頻 來 得 高 ， 故 本 章 節

測 試 後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等 速 肌 力 中 的 右 P T B W、 右 T W B W 左

T W B W 等 3 項 參 數 有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第 四 節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差 異 情 形  

壹 、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的 差 異 情 形 ， 其 描 述

統 計 摘 要 如 表 4 - 1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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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角 速 度 4 5 ° / s 摘 要 表  
慣 用 邊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5 8 . 1 5  1 3 . 5 0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5 7 . 8 1  1 2 . 3 1  右  

總 合  3 2  5 7 . 9 9  1 2 . 7 5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0 . 0 1  1 2 . 2 6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5 8 . 2 3  1 2 . 3 7  左  

總 合  3 2  5 9 . 1 7  1 2 . 1 5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的 差 異 ， 其 統 計 結 果

如 表 4 - 1 8 所 示 ：  

表 4 - 1 8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d f  S S C P  Λ  F  

. 8 9 0 . 0 1  
組 別  1  

4 . 7 5 2 5 . 4 1
. 9 9 4  

0 . 1 7  

5 0 4 0 . 0 4  
誤 差  3 0  

1 9 1 0 . 9 9 4 5 4 8 . 8 1  

* p < . 0 5  

從 表 4 - 1 8 得 知 W i l k s  Λ＝ . 9 9 4 ,  p＝ . 9 2，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不 同 組 別 的 研 究 對 象 在 角 速 度 4 5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比 值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本 實 驗 結 果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各 在 角 速 度 4 5 ° / s 的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中 了 解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肌 力 比 率 的 差 異 性 ， 結 果 跆 拳 道 選 手 右 腳 5 7 . 8 1  ±  

1 2 . 3 1 ,左 腳 5 8 . 2 3  ±  1 2 . 3 7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右 腳 5 8 . 1 5  ±  1 3 . 5 0 ,

左 腳 6 0 . 0 1  ±  1 2 . 2 6；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競 賽 踢 擊 中 係 屬 於 開 放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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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擊 類 ， 隨 時 得 抬 腳 防 禦 對 手 的 攻 擊 與 碰 撞 ， 而 快 且 有 效 的

動 作 以 側 踢 技 能 最 能 抵 禦 或 攻 擊 ， 學 者 J .  H .  L e e ,  Y.  S .  L e e  

與  K .  H .  H a n（ 2 0 0 8） 認 為 對 跆 拳 選 手 而 言 ， 側 踢 應 該 是 被

使 用 最 頻 繁 的 動 作 ， 一 者 ， 其 較 旋 踢 (  r o u n d h o u s e  )不 易 造 成

拇 趾 受 傷 ， 再 者 側 身 的 動 作 降 低 對 手 攻 擊 面 積 與 機 率 ， 也 可

以 做 為 喘 息 的 機 會 。 因 此 ， 內 收 肌 群 興 外 展 肌 群 對 於 側 踢 動

作 時 ， 不 論 是 攻 擊 或 者 是 支 撐 腳 扮 演 著 作 用 肌 與 拮 抗 肌 的 重

要 性 ， 否 則 將 造 成 不 隱 定 及 失 去 平 衡 甚 至 受 傷 ；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足 以 影 響 一 般 人 步 行 中 的 平 衡 與 身 體 的 穩 定 性 ，

對 於 以 身 體 做 為 武 器 的 運 動 員 而 言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優 與 劣

更 可 能 是 運 動 表 現 加 、減 分 的 關 鍵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認 為 內 收 肌 群 不 低 於 外 展 肌 群 8 0 %的 肌 力 可 預 防 肌 肉

拉 傷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的 研 究 顯 示，內 收 肌 為

外 展 肌 群 比 率 9 5％ 與 比 率 7 8％ 的 選 手 比 較 ， 受 傷 的 人 是 後

者 ， 易 言 之 ， 即 便 是 雙 腿 的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不 同 ， 比

率 較 低 的 腿 較 易 受 傷 ， 且 重 覆 受 傷 率 也 高 。 由 於 此 一 實 驗 結

果 了 解 到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平 時 的 專 項 訓 練 對 於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差 異 性 不 大 ， 故 在 實 驗 統 計 結 果 後 兩 者 均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  

貳 、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差 異 情 形  

本 研 究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的 差 異 情 形 ， 其 描 述

統 計 摘 要 如 表 4 - 1 9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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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9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角 速 度 1 2 0 ° / s 摘 要 表  
慣 用 邊  組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7 . 6 6  1 7 . 4 4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6 2 . 7 2  1 6 . 8 1  右  

總 合  3 2  6 5 . 3 4  1 7 . 0 6  

體 育 系 學 生  1 7  6 2 . 8 0  1 7 . 9 7  

跆 拳 道 選 手  1 5  5 8 . 3 5 8  1 4 . 6 0 7  左  

總 合  3 2  6 0 . 7 1 8  1 6 . 3 7 7  
 

進 一 步 以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考 驗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的 差 異 ， 其 統 計 結 果

如 表 4 - 2 0 所 示 ：  
表 4 - 2 0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比 值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分 析 摘
要 表  

變 異  
來 源  d f  S S C P  Λ  F  

1 9 4 . 6 8 0 . 6 6  
組 別  1  

1 7 5 . 1 3 1 5 7 . 5 4
. 9 7 3  

0 . 5 8  

8 8 2 2 . 4 5  
誤 差  3 0  

4 1 9 3 . 8 4 8 1 5 1 . 9 6  

* p < . 0 5  

從 表 4 - 2 0 得 知 W i l k s  Λ＝ . 9 7 3 ,  p＝ . 6 7，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不 同 組 別 的 研 究 對 象 在 角 速 度 1 2 0 ° / s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的 比 值 沒 有 差 異 存 在 。 本 實 驗 結 果 意 在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跆 拳 道 選 手 右 腳 6 2 . 7 2  ±  1 6 . 8 1 ,左 腳 5 8 . 3 5 8  ±  1 4 . 6 0 7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右 腳 6 7 . 6 6  ±  1 7 . 4 4 ,左 腳 6 2 . 8 0  ±  1 7 . 9 7 )各 在 角

速 度 1 2 0 ° / s 的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中 了 解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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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比 率 的 差 異 性 ； 前 述 提 到 跆 拳 道 的 側 踢 踢 擊 的 作 用 性 ， 在

競 賽 中 得 分 是 必 然 取 勝 的 方 法 ， 在 攻 擊 技 術 中 惟 能 使 速 度

快 、 動 作 協 調 、 敏 捷 性 高 及 柔 軟 度 好 ， 就 必 須 在 一 定 的 中 強

度 肌 力 且 高 速 度 發 揮 技 能，因 此 以 角 速 度 1 2 0 ° / s 在 等 速 肌 力

測 試 了 解 跆 拳 道 在 快 速 度 且 長 距 離 或 上 端 攻 擊 時 ， 是 否 會 造

成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肌 力 比 率 的 差 異 性 懸 殊 ， 而 改 變 針 對

兩 組 受 試 者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專 項 訓 練 方 法 ； 研 究 證 明 不

論 是 4 5 ° / s 或 1 2 0 ° / s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之 比 率 皆 無 差

異 ， 此 結 果 證 明 跆 拳 道 選 手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 6 2 . 7 2 % )

而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為 ( 6 7 . 6 6 % )雖 與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  

學 者 們 所 建 議 之 8 0 %有 所 差 異 ， 但 由 於 二 組 所 呈 現 的 結 果 值

得 探 究 的 是 上 述 參 與 者 均 少 出 現 受 傷 ， 至 少 在 過 去 二 年 內 均

無 下 肢 傷 害 ， 而 運 動 特 性 兩 組 間 亦 有 所 區 隔 ， 但 比 率 結 果 相

仿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於 訓 練 內 容 與 強 度 及 訓 練 時 間 有 可 能 也

相 仿 。  

第 五 節   綜 合 小 節  

經 由 上 述 第 一 節 、 第 二 節 、 第 四 節 統 計 結 果 敘 述 整 理 分

析 如 下 ： 利 用 二 種 不 同 的 力 量 負 荷 做 測 試 ， 以 較 輕 負 荷 的 角

速 度 1 2 0 ° / s 測 試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腿 肌 力 運 動 表 現，以 了

解 跆 拳 道 側 踢 抬 腳 攻 擊 與 抵 禦 對 手 的 腿 肌 力 ， 進 一 歩 了 解 是

否 與 一 般 體 育 系 學 生 的 運 動 訓 練 技 能 有 性 差 異 ； 較 重 負 荷 角

速 度 4 5 ° / s 測 試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肌 力 運 動 表 現 ， 目 的

了 解 跆 拳 道 選 手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肌 力 是 否 強 度 比 率 懸

殊 正 常 ， 否 則 容 易 造 成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肌 群 不 平 衡 ， 如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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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 強 度 太 強 拮 抗 肌 太 弱 會 造 成 拉 傷 或 斷 裂 ； 此 實 驗 獲 得 寶 貴

的 經 驗 ， 慣 用 腳 在 訓 練 或 競 賽 踢 擊 時 ， 支 撐 腳 非 慣 用 腳 同 時

亦 承 受 相 對 的 肌 力 穩 固 身 體 ， 再 者 ， 優 秀 的 選 手 訓 練 ， 必 然

腿 部 兩 側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需 等 同 的 肌 力 比 率 ， 以 致 不 會

造 成 受 傷 。  

在 第 三 節 部 份 ，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兩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差 異 情 形，以 角 速 度 4 5 ° / s 與 1 2 0 ° / s

測 試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數 據 ，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除 了 角 速 度 1 2 0 ° / s 內 收 肌 群 左 腳 相 對 最 大 力 矩

( P T B W )未 達 顯 著 外，其 餘 角 速 度 4 5 ° / s 與 1 2 0 ° / s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右 腳 P T B W、左 腳 P T B W、右 腳 T W B W 左 腳 T W B W

等 4 項 參 數 ， 跆 拳 道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顯 示 跆 拳 道

選 手 在 高 強 度 訓 練 或 競 賽 中，因 常 態 性 的 中 端、上 端 的 抬 腳，

以 致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腿 肌 力 強 度 高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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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針 對 上 述 結 果 與 討 論 ， 整 理 與 歸 納 出 下 列 結 論 與

建 議 事 項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腿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等 速 肌 力 之 比 較 與 肌 力 比 率 是 否 有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性 ； 另 二 者 皆 屬 於 運 動 員 ， 在 訓 練 上 慣 用 腿 與 非 慣 用 腿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  

    綜 合 第 四 章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 整 理 與 歸 納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為 以 下 幾 點 ：  

壹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分 析 如 下 ：  

對 於 不 同 的 運 動 員 在 訓 練 技 能 課 程 ， 使 得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有 所 差 異 性 ； 兩 者 同 為 運 動 員 ， 在 核 心 肌 群

的 腿 肌 力 訓 練 可 能 相 仿 ， 但 在 個 別 專 項 技 能 不 同 造 成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有 所 差 異 性 ； 跆 拳 道 係 屬 於 常 態 性 抬

腳 攻 擊 技 能 ， 學 者 S h i r l e y  (  1 9 9 2  ） 之 研 究 ， 跆 拳 道 選

手 踢 擊 得 分 動 作 ： 旋 踢 、 前 踢 、 側 踢 、 下 壓 踢 ⋯ 等 動 作

是 主 要 且 必 備 的 技 能 訓 練 課 程 ； 學 者 周 桂 名 、 陳 維 智 與

蔡 明 昌  (  2 0 1 0  )  的 研 究 提 到 以 往 速 度 是 跆 拳 道 攻 擊 的 最

佳 方 式，因 電 子 護 具 的 產 生 後，必 需 藉 助 速 度 加 上 力 量 ，

且 考 慮 到 踢 擊 屈 膝 抬 腿 時 角 度 須 大 於 4 5 度 以 上 腳 背 才 能

完 全 碰 擊 護 具 得 分；從 2 0 1 0 年 跆 拳 道 新 規 則 的 改 變：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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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區 變 小 、 競 賽 時 間 縮 短 、 按 分 裁 判 數 改 為 3 人 、 攻 擊

部 位 上 端 得 分 數 提 高 ； 因 此 印 證 跆 拳 道 選 手 利 用 腳 部 位

攻 擊 技 能 比 率 相 當 高 ， 以 研 究 實 證 ， 同 為 運 動 員 在 不 同

的 技 能 訓 練 會 因 作 用 肌 及 拮 抗 肌 不 同 而 產 生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差 異 性 。  

貳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兩 者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分 析 如 下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差 異 性 大 ， 容 易 造

成 運 動 員 受 傷 ；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認 為 內 收

肌 群 不 低 於 外 展 肌 群 8 0％ 的 肌 力 可 預 防 肌 肉 拉 傷 ；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的 研 究 顯 示 ， 內 收 肌 為 外 展 肌

群 比 率 9 5％ 與 比 率 7 8％ 的 選 手 比 較 ， 受 傷 的 人 是 後 者 ，

易 言 之 ， 即 便 是 雙 腿 的 內 收 與 外 展 肌 群 的 比 率 不 同 ， 比

率 較 低 的 腿 較 易 受 傷 ， 且 重 覆 受 傷 率 也 高 ； 經 由 研 究 證

實 不 論 是 4 5 ° / s 或 1 2 0 ° / s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二 者

比 率 無 差 異 ， 跆 拳 道 選 手 ( 6 2 . 7 2％ )、 體 育 系 學 生 ( 6 7 . 6 6

％ )與 學 者 N i c h o l a s  與  T y l e r  ( 2 0 0 2 )  所 建 議 之 8 0％ 有 所

差 異 ， 值 得 探 究 的 是 上 述 參 與 者 均 少 出 現 受 傷 ， 至 少 在

過 去 二 年 內 均 無 下 肢 傷 害 ， 而 運 動 特 性 二 組 間 亦 有 所 區

隔 ， 但 比 率 結 果 相 仿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於 訓 練 內 容 與 強

度 及 訓 練 時 間 有 可 能 也 相 仿 ； 因 此 二 者 雖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內 收 肌 群 較 為 外 展 肌 群 比 率 低 ， 建 議 應 如 學 者 所 建 議

在 8 0％ 之 範 圍 內 ， 才 不 至 於 有 所 顧 忌 。  

參 、 比 較 跆 拳 道 選 手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分 析 如 下 ：  

由 推 理 及 數 據 顯 示 ， 跆 拳 道 選 手 訓 練 上 不 會 因 有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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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腳 與 非 慣 腳 而 有 所 差 異 性 ， 經 解 釋 在 慣 用 腳 訓 練 時 ，

支 撐 腳 亦 承 受 相 對 的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力 穩 定 身 體 ，

再 者 ， 優 秀 的 選 手 訓 練 ， 必 然 是 雙 側 等 量 訓 練 ， 不 僅 維

持 身 體 結 構 之 平 衡 ， 亦 可 降 低 因 不 平 衡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且 有 利 選 手 左 、 右 開 弓 降 低 對 手 的 攻 擊 ， 當 然 也 可 提 升

得 分 的 機 會 。 因 此 ， 也 更 進 一 歩 的 了 解 ， 一 位 頂 尖 的 跆

拳 道 選 手 攻 擊 是 全 面 性 的 ， 不 會 因 慣 用 腳 或 非 慣 用 腳 而

有 所 差 別 ，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技 術 主 要 以 下 肢 為 主 ， 要 求 動

作 快 速 、 準 確 、 有 力 ， 在 快 速 進 攻 時 以 積 極 閃 躲 內 外 和

快 速 移 動 來 進 行 攻 擊 及 防 守 。  

肆 、 比 較 體 育 系 學 生 慣 用 側 與 非 慣 用 側 之 間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等 速 肌 力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分 析 如 下 ：  

體 育 系 學 生 雖 然 非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以 下 肢 肌 群 做 為 主

要 訓 練 或 競 賽 ， 惟 因 係 屬 於 各 項 運 動 均 能 接 觸 ， 以 致 於

跑 、 跳 、 擲 等 多 項 運 動 訓 練 能 均 勻 強 化 腿 部 肌 肉 群 ， 經

本 實 驗 數 據 證 明 結 果 ，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對 於 體 育 系 學

生 無 任 何 差 異 性 ； 原 因 ， 體 育 系 學 生 平 常 著 重 腿 部 肌 群

的 運 動 類 別 項 目，諸 如： 跑 步、 籃 球、 足 球、 手 球 …等 ，

就 左 、 右 肌 群 平 衡 的 相 對 論 ， 在 訓 練 或 競 賽 中 對 於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相 對 等 同 重 要 。 人 體 的 解 剖 構 造 相 同 ，

臀 內 收 肌 的 主 要 動 作 為 內 收 大 腿 並 穩 定 下 肢 ， 每 條 肌 肉

協 助 股 骨 的 屈 與 伸 ， 使 下 肢 之 平 衡 與 穩 定 肌 肉 之 作 用

( M o o r e ,  1 9 9 2 )：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 除 運 動 動 作 差 異

不 同 而 使 運 動 表 現 呈 現 特 殊 訓 練 效 果 上 的 差 異 外 ， 人 體

動、  靜 態 之 基 本 平 衡 與 穩 定 功 能 則 大 致 相 同，對 於 常 態

運 動 者 似 乎 差 異 不 大 ， 否 則 即 容 易 因 不 平 衡 造 成 傷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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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建 議  

本 研 究 參 與 者 以 跆 拳 道 選 手 與 體 育 系 學 生 作 為 研 究 之 對

象 ， 基 本 上 二 者 在 受 測 時 就 有 受 過 相 當 程 度 的 肌 力 運 動 訓

練 ， 惟 欲 了 解 二 者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腿 肌 力 、 肌 力 比 率

及 慣 用 腳 與 非 慣 用 腳 之 肌 力 差 異 性 ， 可 作 為 運 動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運 動 訓 練 的 參 考 ， 及 提 昇 跆 拳 道 運 動 成 績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從 本 研 究 結 果 分 析 之 後 由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供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參 考 ：  

壹 、 現 階 段 國 內 有 1 7 0 萬 的 跆 拳 道 休 閒 運 動 人 口 ， 關 係 著 跆

拳 道 的 永 續 發 展 及 休 閒 跆 拳 道 運 動 員 健 康 問 題 ， 未 來 可

以 進 行 相 似 的 實 驗 設 計 ， 增 加 不 同 的 年 齡 階 層 或 更 精 嚴

的 測 驗 儀 器 於 實 際 塲 地 進 行 ， 其 研 究 結 果 當 可 更 附 合 實

效 。  

貳、本 研 究 參 與 者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之 肌 力 比 率 (跆 拳 選 手

6 2 . 7 2％ 、 體 育 系 學 生 6 7 . 6 6％ )二 者 未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惟

與 國 外 文 獻 所 研 究 探 討 的 比 率 最 好 在 8 0％ 還 有 一 段 差

距 ， 而 研 究 參 與 者 也 未 有 因 比 率 的 差 異 性 造 成 受 傷 ， 所

以 有 必 要 提 供 未 來 研 究 者 ， 對 於 相 關 之 研 究 能 進 一 歩 更

精 準 的 研 究 。  

本 文 以 研 究 跆 拳 道 競 賽 運 動 為 背 景 ， 最 終 目 的 在 於 提 倡

全 民 對 跆 拳 道 運 動 的 了 解 ， 藉 此 提 昇 國 人 健 康 、 國 際 賽 會 競

爭 力 以 及 長 期 人 才 之 培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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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 驗 參 與 者 同 意 書  

研 究 名 稱 ： 男 子 跆 拳 道 選 手 側 踢 之 內 收 肌 群 與 外 展 肌 群 肌 力

相 關 研 究  

研  究  生 ： 林 建 志  

指 導 教 授 ： 駱 明 瑤 副 教 授  

單     位 ：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聯 絡 電 話 ： 0 9 3 7 2 1 9 3 9 4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通 過 不 同 阻 力 負 荷 的 設 計 ， 以 檢 測 本 人

等 速 肌 力 ， 以 提 供 所 得 最 大 力 矩 、 功 、 功 率 等 與 肌 肉 功 能 之

有 關 參 數 ， 做 為 研 究 之 比 較 ， 提 供 教 練 員 與 運 動 員 運 動 訓 練

的 參 考 ， 以 提 昇 跆 拳 道 運 動 成 績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 在 參 與 研 究

期 間 ， 將 接 受 進 行 二 種 ( 4 5 度 /秒 ， 5 下 、 1 2 0 度 /秒 ， 5 下 )不
同 阻 力 測 驗 ， 組 與 組 之 間 休 息 3 分 鐘 ， 且 提 供 口 頭 上 的 精 神
鼓 舞 ， 並 且 讓 實 驗 參 與 者 在 測 試 時 可 檢 視 操 作 螢 幕 上 內 容 ，

依 據 速 度 曲 線 內 容 請 實 驗 參 與 者 盡 全 力 完 成 動 作 。  
研 究 人 員 已 經 向 我 充 分 說 明 ， 我 瞭 解 計 畫 執 行 機 構 將 維

護 受 試 者 在 試 驗 過 程 中 應 得 之 權 益 ， 我 在 試 驗 過 程 中 無 須 提

出 任 何 理 由 可 隨 時 撤 回 同 意 書 ， 退 出 試 驗 且 不 會 引 起 任 何 不

愉 快 ， 不 會 遭 受 處 罰 或 損 失 應 得 之 利 益 ， 研 究 人 員 將 會 盡 力

維 護 我 的 隱 私 。 我 參 加 本 試 驗 皆 不 須 繳 交 任 何 額 外 費 用 。  
我 已 經 詳 細 閱 讀 以 上 資 料 ， 研 究 人 員 已 經 對 我 詳 細 解 說

內 容 ， 相 關 研 究 人 員 也 已 經 回 答 我 所 有 的 疑 問 ， 我 已 了 解 且

同 意 參 與 此 項 研 究 計 畫 ， 自 願 擔 任 受 試 者 ， 日 後 如 果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內 容 有 任 何 更 新 ， 或 有 新 資 訊 可 能 影 響 受 試 者 繼 續 參

與 試 驗 之 意 願 ， 我 將 隨 時 收 到 更 新 後 的 內 容 。  
 

自 願 實 驗 參 與 者 (及 法 定 代 理 人 )簽 名 ：                    
 

         日 期 ：                    


